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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散會 

 
主席：請問各位，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無）無錯誤，確定。 

進行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一、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兵役法第十七條、第四十一條及第四十四條條

文修正草案」案。 
二、審查本院委員顏寬恒等 20 人擬具「兵役法第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 
三、審查本院委員邱志偉等 25 人擬具「兵役法第三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 
四、審查本院委員江啟臣等 17 人擬具「軍人撫卹條例第七條條文修正草

案」案。 
五、審查本院委員江啟臣等 17 人擬具「軍人撫卹條例第三十三條條文修

正草案」案。 
主席：現在開始進行提案說明，首先請提案人顏委員寬恒說明提案旨趣。 

顏委員寬恒：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針對以前遇到天災災情慘重，常常因為第一時間內

緊急命令並沒有發佈，受災區役男無法因此提前退伍，回到災區協助重建。受災區役男第一時

間難以承受，接下來還得面對心理層面的煎熬，對個人及所屬部隊都會有負面影響。 

現階段災害防救法並沒有將受災區役男提前退伍的規定納入，政府應該站在人道考量與災後

重建的觀點，同意配合進行修法與採取相關配套措施。在兵役法中增加提前退伍的要項，可以

解決役男回鄉服務的問題。尤其 2016 台南大地震發生之後，許多國軍官兵弟兄其實也是受災戶

，讓受災區役男回鄉投入災區重建，不但能讓役男能為家園重建盡心盡力，也更能夠加速災區

重建速度。 

因此本席特別提出兵役法第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謝謝。 

主席（劉委員世芳代）：請提案人江委員啟臣說明提案旨趣。 

江委員啟臣：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本席在此進行兩項提案說明：第一項提案是針對過

勞死的部分，最近這些年來，不管是在民間部門或公務部門，有不少工作人員因為積勞成疾而

被判定為過勞死的病因，詳細來講，可能是因為長期慢性病的誘發所產生的猝死，或許大部分

都有一些疾病的存在，但卻在不自知或不以為意的情況下，任由疲勞蓄積，例如因長期加班工

作過於勞累，猝發急性循環系統疾病，通常包括急性腦血管疾病及心臟疾病兩大類，這就是所

謂的過勞死。然而在公務部門，若非於執行職務、非於公差期間或非於辦公室猝發疾病以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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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者，在撫卹的實務判定上，常因是否屬於因公死亡而有所爭議，過去本席就曾遇到過好幾個

陳情案。公務人員撫卹法第五條早在民國 99 年就已經修正，將過勞死判定為公務人員因公死亡

的事由之一，但軍人撫卹條例卻還沒有修正，因此本席提案增訂軍人撫卹條例第七條第七款，

將「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死亡」明文列為軍人因公死亡得申請撫卹的事由之一。 

另外一項提案是關於申請撫卹及請領各期撫卹金請求權的時效問題，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三十

一條於民國 102 年針對公法上之請求權時效已經修正為「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求權人為行政

機關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於請求權人為人民時，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因十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三十一條早在民國 102 年就已經作了上述修

正，為了維護法律體系的一致性，本席提案修正軍人撫卹條例第三十三條條文，將軍人申請撫

卹及請領各期撫卹金之權利請求權時效修正為十年。其他各法中關於人民請求權時效的修正，

本席也陸續在提案推動當中，希望軍人撫卹條例可以率先通過，謝謝。 

主席（江委員啟臣）：另外一位提案人尚未到場，等他到場之後再請他補充說明。 

現在請國防部陳副部長永康說明修法要旨。 

陳副部長永康：主席、各位委員。在此針對「兵役法」第十七條、第四十一條、第四十四條及「軍

人撫卹條例」第七條、第三十三條修正草案作以下報告：今天大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兵

役法」第十七條、第四十一條、第四十四條修正草案與委員提案修正第十八條、第三十七條，

及「軍人撫卹條例」第七條、第三十三條等條文修正，本人有機會應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

並對各位委員對國防事務的關心與指導，表達感佩之意。 

本次「兵役法」修正，主要係為符合國家體育競技代表隊人員核定機關之實務作法，並修訂

是類人員服補充兵辦法之主管機關；另為促進性別平等，修正申請緩召之要件；同時因應國軍

官兵之配偶納入合葬或共厝於軍人公墓之實況，增列相關規定。 

另「軍人撫卹條例」修正，係加強傷亡官兵及其眷屬權益之照顧與保障，有效提振軍人之士

氣。 

以上修正內容，均符合兵役事務推動、軍人撫卹照護實需，敬請 各位委員先進指教及支持

。修正草案相關內容，接續由本部資源規劃司司長陳正棋先生，向各位委員具體報告與說明，

謝謝。 

主席：請國防部資規司陳司長說明修法要旨。 

陳司長正棋：主席、各位委員。本部研擬之「兵役法」修正案，主要係完備兵役事務推動實需，並

符合性別平等規範之意旨。全案報告計區分：修法目的、修法重點、相關法令影響評估、執行

之員額及經費影響評估、衝擊層面影響評估及大院委員提案等，依序報告如后。 

壹、修法目的 

為符合國家體育競技代表隊人員核定機關及訂定是類人員服補充兵役辦法之實務作法；同時

配合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保障性別人權及促進性別平等規定之意旨，修正負家

庭生計主要責任者申請緩召之要件；及因應國軍官兵之配偶納入合葬或共厝於軍人公墓之實況

，並為配合國軍募兵制度之推動及誘因鼓勵，增列相關規定，以符法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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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法重點 

本次共計修正 3 條條文，修正要點如下： 

一、為符實務作法及行政效能，將國家體育競技代表隊人員之核定機關修正為教育部，並將

其服補充兵事項之辦法，修正授權由教育部定之。（修正條文第 17 條） 

二、現行負家庭生計主要責任者得予緩召之原因，關於「同父兄弟」、「兄弟」與「父」之

條件，與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保障性別人權及促進性別平等規定之意旨不符，爰將「

同父兄弟」修正為「兄弟姊妹」、「其父已年逾 60 歲或死亡」修正為「其父或母已年逾 60 歲

或死亡」；另因應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為保障接受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學生之受教權，爰

將高級中等學校現職教師增訂為得申請緩召之人員，及配合社會救助法之規定，增列「中低收

入戶」得予緩召。（修正條文第 41 條） 

三、國軍示範公墓、空軍軍人公墓及忠靈殿（塔）於新建之初，均已設置雙穴（龕），將國

軍官兵戰死、因公殞命，或其本人及配偶因病或意外死亡者納入，得以同碑同穴合葬或共厝，

且為落實政府照顧國軍官兵及其配偶之政策本旨，兼符合葬厝執行現況，修正為因病或意外死

亡之現役軍人及配偶、戰死或因公殞命現役軍人之配偶，及國軍退除役官兵取得榮譽國民證之

本人及其配偶死亡者，得葬厝於軍人公墓；又鑒於各級政府之財政負擔能力不同，增訂政府得

視其本身財政狀況審酌辦理，並將葬厝於軍人公墓之相關事項之辦法分別授權由國防部、內政

部定之。（修正條文第 44 條） 

參、相關法令影響評估 

本法為國軍專屬兵役行政事務法律，本次部分條文之修正，並不影響其他法律之執行，其他

法律亦無須配合檢討修正。 

修正公布後，內政部需配合修正「免役禁役緩徵緩召實施辦法」，本部需配合修正「國軍作

戰或因公亡故官兵安葬紀念表揚實施辦法」及「國軍現役及退伍除役官兵因病或意外亡故申請

葬厝及旌忠狀作業規定」，即可據以執行。 

肆、執行之員額及經費影響評估 

一、本次修正，無須增加員額。 

二、本法修正後，將不增加政府預算。 

伍、衝擊層面影響評估 

一、將國家體育競技代表隊人員之核定機關修正為教育部，並將其服補充兵事項之辦法，修

正授權由教育部定之，以符合作業實況。 

二、配合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保障性別人權及促進性別平等規定之意旨，修

正負家庭生計主要責任者申請緩召之要件，可保障性別人權及促進性別平等。 

三、增列國軍官兵之配偶納入合葬或共厝於軍人公墓，可落實政府照顧國軍官兵及其配偶之

政策本旨，兼符合葬厝執行現況。 

陸、大院委員相關提案 

各位委員先進提案修（增）訂「兵役法第 18 條」及「兵役法第 37 條」，全案計有 2 案 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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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謹依條文性質歸納報告如后： 

一、兵役法第 18 條： 

(一)委員顏寬恒等 20 人，為使災區迅速重建，早日修復家園，使受災區役男得申請回鄉，以

參與重建家園，迅速投入重建工作，提案增列兵役法第 18 條第 5 款「成為政府認定的重大災害

受災戶，需要協助家園重建工作」者，得申請提前退伍。 

(二)國防部意見： 

1.依「兵役法」第 18 條所定，常備兵現役在營期間在平時有家庭發生重大變故，須負擔家庭

生計主要責任之情形者，於國防軍事無妨礙時，得提前退伍。 

2.另依「常備兵補充兵服役規則」第 15 條所定，常備兵現役在營期間於國防軍事無妨礙時，

原負擔家庭生計主要責任之家屬死亡，無其他家屬負擔家庭生計，或家屬賴以居住或生產之房

屋、土地，因不可抗力之災害，致全部毀損，非本人無法使家屬維持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參

照中央主計機關所公布之年度最低生活費標準，得申請提前退伍。 

3.有關役男家庭如因天然災害或有重大事故，本部均主動依前揭規定協助役男辦理提前退伍

，例如九二一地震、八八風災、高雄氣爆、復興空難、八仙塵暴、○二○六臺南震災及三月份

三重火災等重大事故，現行規定已符合執行需求，並可迅速彈性處理，爰建議維持現行規定。 

二、兵役法第 37 條： 

(一)委員邱志偉等 25 人，考量現行災害防救法第 34 條明定國防部得依災害防救需要，運用

應召之後備軍人支援災害防救，然兵役法關於後備軍人及補充兵召集項目卻未將災害防救列入

其中，為配合災害防救法規定，提案增列兵役法第 37 條第 6 款「災害防救召集：依災害防救需

要執行災害防救任務時實施之。」 

(二)國防部意見： 

查國防法第 2 條及第 3 條已明定協助及執行災害防救為國防任務之一，另於該法第 26 條及第

28 條亦明定行政院可動員辦理執行平時防災救護事項，並配合兵役法及災害防救法相關規定，

於國家遇到天然或重大災害時，可動員後備人力協助救災，故檢視目前相關法令業已完備，並

可落實執行，爰建議維持現行規定即可。 

接著向委員說明「軍人撫卹條例」第七條及第三十三條，謹依條文順序報告如后： 

壹、軍人撫卹條例第 7條部分 

一、委員江啟臣等 17 人提案，增訂第 7 條第 1 項第 7 款「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死亡」為

因公死亡事由，及增訂第 3 項對因公死亡情形之認定標準及審查機制授權之規定。 

二、國防部意見： 

(一)公務人員撫卹法業於 100 年 1 月 1 日修正施行，將「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死亡」（

過勞死條款）納入因公死亡事由。 

(二)現行軍人撫卹條例規定之因公死亡範圍，尚未訂定「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死亡」（

過勞死條款），認定上易產生爭議，將「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死亡」納入因公死亡事由，

將使軍人因公死亡撫卹制度更為合理，有效鼓勵戮力從公，俾無後顧之憂，本部同意委員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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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軍人撫卹條例第 33 條部分 

一、委員江啟臣等 17 人提案，修正第 1 項規定，將人民的公法上請求權消滅時效，由 5 年延

長為 10 年。 

二、國防部意見： 

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第 1 項已於 102 年 5 月 22 日修正公布，將人民的公法上請求權消滅時效

，由 5 年延長為 10 年；考量申請撫卹及請領各期撫卹金之權利，亦屬人民之公法上請求權，將

軍人撫卹條例規定申請撫卹及請領各期撫卹金之權利，其請求權消滅時效配合修正為 10 年，將

維護法律體系之一致性，及更充分保障軍人及其眷屬公法上請求權的行使權利，本部同意委員

提案。 

報告完畢 恭請指導 

主席：現在開始進行詢答，援例本委員會委員詢答時間為 8 分鐘，得延長 2 分鐘；非本委員會委員

詢答時間為 6 分鐘，得延長 2 分鐘；上午 10 時 30 分截止登記。 

首先請陳委員亭妃發言。 

陳委員亭妃：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首先本席想詢問有關國防部參謀總部資電作戰指揮

部辦理標案金額 300 萬元的雷達站通訊系統備用電池採購案，現在檢調單位已經開始調查這個

案子，請問陳副部長知道這件事情嗎？ 

主席：請國防部陳副部長說明。 

陳副部長永康：主席、各位委員。我瞭解。 

陳委員亭妃：去年 4 月份本席就已經利用公開場合把這個問題丟出來了，可是最近檢調單位才開始

搜索，請問原因是什麼？是因為他們發現重大弊案嗎？還是有其他原因？請問陳副部長你瞭解

嗎？ 

陳副部長永康：最主要是因為他們所提出的原廠證明有一部分是變、偽造，在原先審標的過程當中

，只要求廠商提供資料，現在找出變、偽造之後，就是違法的…… 

陳委員亭妃：是誰找到變、偽造？是檢調單位找到變、偽造，而不是國防部找到的？ 

陳副部長永康：現在只是疑似，並不是我們找到的。 

陳委員亭妃：「疑似」是誰發現的？ 

陳副部長永康：有人檢舉。 

陳委員亭妃：為什麼本席會提出這個問題來和陳副部長一起討論？在國防部所有的案子當中，有多

少案子我們根本沒有辦法瞭解廠商的背景以及他們所提供的資料真偽？這些都是大案子，連採

購電池都沒有辦法辨別它的真偽。去年 4 月份本席就已經提供資料給國防部，當時我就提醒你

們這個案子有問題，為什麼國防部在 103 年 12 月 5 日第一次公告的時候，原產地是在中國大陸

？臺灣國防部所用的備用電池公告決標原產地居然是在中國大陸！經過大家申訴之後，你們在

103 年 12 月 27 日更正決標公告，把地點變成新加坡。最好笑的是 104 年 4 月 28 日居然還可以

再更正決標公告，把原產地再修正為義大利，這根本就是為了廠商量身訂做嘛！一個電池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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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公告原產地的國別可以從中國大陸變成新加坡，然後再變成義大利。當時本席把資料提供給

國防部，結果國防部置之不理，一定要等到人家一而再再而三的檢舉之後，檢調發現有變、偽

造的情況才開始進行搜索。請問這批電池已經交貨了嗎？ 

陳副部長永康：已經交了。 

陳委員亭妃：已經在用了嗎？ 

陳副部長永康：電池已經在用了。 

陳委員亭妃：現在檢調單位發現確實有問題，請問這該怎麼辦？去年 4 月份剛公告時，我們就已經

提醒國防部有問題，結果國防部不理我們，讓它還是一樣交貨、一樣拿來使用。現在檢調單位

正式搜索，發現有變、偽造的情況，但是電池已經交貨、也已經在使用了，請問這該怎麼辦？ 

陳副部長永康：首先對於委員監督國防大政方向的指導，以及對於這個案子執行細節的深入瞭解，

個人感到非常敬佩。雖然對於原先廠商所出具的出廠證明，審核真偽的職權並不是在國防部，

但是國防部會全力配合檢調單位來釐清這個案子，如果有…… 

陳委員亭妃：如果不是你們在判別真偽，那麼是誰在判別真偽？這就表示你們沒有能力去審核所有

廠商給予的資料，是不是這樣子？ 

陳副部長永康：有部分資料在招標過程的當下，事實上是沒有判別的能力，但是現在…… 

陳委員亭妃：去年 4 月份本席所提供的資料就已經很清楚了，當時我就已經提醒你們這一定有變、

偽造，否則怎麼可能一個電池的原產地可以從中國大陸變成新加坡，然後再變成義大利？它一

定有變造，但是國防部相關單位，包括你們的採購單位，沒有一個人採信本席的說法，結果就

任憑它繼續交貨、任憑它繼續使用。你說你們沒有能力辨別真偽，請問誰有能力可以辨別真偽

？ 

陳副部長永康：現在我們改進的方法就是針對委員的指導，在收到原產地的證明之後，使用單位必

須回溯向原廠求證，這需要在開標前的時間作業過程，這部分我們已經改進了。 

陳委員亭妃：有改進嗎？ 

陳副部長永康：有改進，我請採購室主任向委員報告。 

陳委員亭妃：最近我又提供給陸軍採購單位一件認為有變造問題的生物偵檢車案件，但是你們的採

購單位說：沒有問題，我們有 conform 過了。如果有問題怎麼辦呢？你們那麼厲害，還可以發

mail 給原廠商！而原廠商回覆幾條文字，你們就認定這份文件 ok。如果國內的廠商沒有提供證

明文件你們一定不能接受，為什麼對於某些廠商你們卻這樣放水？生物偵檢車的花費更大，不

只 300 萬，而是好幾億，請問副部長，生物偵檢車的規格是不是要求不能使用大陸製品？ 

陳副部長永康：是。 

陳委員亭妃：因為這是要用來作戰的，如果大陸製品能侵入到生物偵檢車中就糟糕了，只要在其中

設一個晶片，你們就不用偵測了，請問是不是如此？ 

陳副部長永康：委員說的是正確的，在規格上是如此。 

陳委員亭妃：華碩在 2006 年就對外公布，它的電腦生產線已經轉移中國，而且計畫已塵埃落定。

根據生物偵檢車廠商所提供的資料，它的電腦就是使用華碩的 ESC500 G3，華碩的電腦生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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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大生產地，分別是上海南匯廠、捷克及墨西哥，我不知道這是否可能是大陸製品，你們應

該要查明這些東西從哪裡來，因為這是生物偵檢車的電腦，甚至是面板的問題，如果他們丟一

個晶片到裡面，我們會吃不完兜著走。我今天提供這個資訊，不知道你們會不會去查，請問你

知道這批生物偵檢車的採購大約花費多少錢嗎？ 

陳副部長永康：約 7 億 5,000 萬元，共 13 部車。 

陳委員亭妃：如果你們用到不該用的東西會很糟糕，我只是要提醒副部長，根據我們向科技部瞭解

的結果，華碩在臺灣的各大科學園區沒有設電腦生產線，而我們並不清楚這些生物偵檢車到底

是使用在中國、捷克或是墨西哥生產的電腦，有沒有可能是從中國變換一個身分之後又來到臺

灣，但是最終還是從中國出廠。我認為電腦面板的問題非常恐怖，如果裡面被植入木馬程式，

很難想像我們的生物偵檢車會變成什麼樣子，有可能會變成廢鐵，因為連用都不能用，用了之

後可能會變成木馬屠城記，我提供這些資訊給你們，請你們小心，希望你們查清楚。 

陳副部長永康：感謝委員，我們會去瞭解細節的部分。 

陳委員亭妃：如果需要資料，我願意提供，但不要每次我提供資料給你們之後，又回文告訴我沒有

問題。這次你們被搜索的原因就是如此，我開記者會公布資料，結果國防部說沒有問題，但為

什麼現在又有變、偽造的問題？我們希望國防部不要用這樣的作法，如果無法查清楚，你們要

誠實，但你們可以要求廠商提供資料，如果廠商提供錯誤的資料，他們當然要負所有的責任，

而你們也可以去查證事實。 

陳副部長永康：謝謝委員指正。 

主席：請蔡委員適應發言。 

蔡委員適應：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補充剛才陳委員亭妃所提的，對於海關進口的產品

，如對原產地有爭議，財政部通常會去函外交部駐外單位，請他們去現場的工廠查核，對於剛

才陳委員的建議，如果你們發現有問題，其實也可以轉請駐外武官或是外交部駐外代表處直接

到現場的工廠查核，這樣就可以知道他們是否有生產這一批產品。 

主席：請國防部陳副部長說明。 

陳副部長永康：主席、各位委員。謝謝委員指導，事實上我們目前已經透過駐外武官…… 

蔡委員適應：但是陳委員去年 4 月就告訴你們了，如果你們當時趕快去查的話，現在檢調就不會去

搜索了。 

陳副部長永康：委員說的是對的，但是做比不做好，所以我們現在改進。 

蔡委員適應：財政部大概十幾年前就在做這件事了。 

陳副部長永康：是，謝謝。 

蔡委員適應：接著，有關修法的部分，為配合災害防救法之規定，邱委員等 25 人提出修正案，希

望可以在動員中加入災害防救的部分，但國防部認為目前基本的救災已經足夠，所以不需要加

入此部分。而聯合報今天也有一篇新聞報導，特別提到國軍救災的工兵部隊，兼宣傳志願役的

部分。請問你認為目前國軍對於救災的訓練是否足夠？ 

陳副部長永康：這個問題分為兩個部分，一般災前的撤離及協助由常備部隊負責，至於災後的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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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地方政府人力不足，我們則用後備部隊進行環境的…… 

蔡委員適應：你所指的後備部隊是現役的後備部隊，還是教召的後備部隊？ 

陳副部長永康：教召。 

蔡委員適應：在過去幾次的災害中，哪一次有使用教召的後備部隊？ 

陳副部長永康：過去沒有。 

蔡委員適應：請問這部分需不需要修法？ 

主席：請國防部後備指揮部李參謀長說明。 

李參謀長世國：主席、各位委員。對於後備部隊災後救災訓練的部分，目前我們在每一梯次的教召

課程中排定 4 個小時的救災訓練。 

蔡委員適應：針對剛才副部長所提，如果需要動員後備軍人救災，是否需要修法，還是可以直接執

行？ 

李參謀長世國：可以直接執行，因為目前已有相關法令規定。 

蔡委員適應：對於此修正案，你們認為現有法令已可以使用嗎？ 

李參謀長世國：是的。 

蔡委員適應：另外，對於江委員提到有關過勞死的條款，國防部在軍人撫卹條例中是否有提出關於

此案的修正案？ 

主席：請國防部資規司陳司長說明。 

陳司長正棋：主席、各位委員。原本我們沒有做修正，但我們一直有注意公務人員的相關規定。 

蔡委員適應：公務人員撫卹法在 100 年已提案修正完畢，今年是 105 年，為什麼這 5 年來你們覺得

它不需要修正？ 

陳司長正棋：因為軍人與公務員的工作性質有些不同，如剛才江委員所提，很多過勞死的認定是由

於長期工作積勞所造成…… 

蔡委員適應：這我知道，請問軍方過往有沒有過勞死的案例？ 

陳司長正棋：有。 

蔡委員適應：請問後續撫卹的部分按照什麼辦法處理？ 

陳司長正棋：因公撫卹。 

蔡委員適應：增訂此條款之後，在認定上是否會更加容易及方便？ 

陳司長正棋：是的。 

蔡委員適應：我一直認為救災的部分需要由專業人員處理，所以也許可以增加國軍救災方面的訓練

量，但是如果增加這種訓練量，是否會使軍方在戰備之外增加太多業務量，讓軍人產生過勞死

的問題？因此，軍方需要衡量在維持戰備整備的狀況下，對於救災協助的部分，應如何達到更

妥善的作法？這點很重要，我們希望發生天然災害時，國軍部隊能迅速到現場支援，但這種支

援需有一定程度的專業，而且要減少過去幾十年前拿著圓鍬、臉盆，並帶著一般的棉質手套到

現場這種不夠專業的作法。國防部就救災的部分應該重新擬訂 SOP，包括將所需設備列在採購

事項中，因為法律規定第一線部隊為天然災害發生時支援的角色，所以必須增加這部分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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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關於軍人服裝的部分，各軍種現正推行所謂的數位迷彩，由於作戰訓練不同，海軍陸

戰隊認為他們跟其他部隊的迷彩服應該有所區隔，請問副部長的看法為何？ 

陳副部長永康：若干年前，全世界的部隊都有軍種服制的特色，例如陸戰隊的虎斑迷彩，因為我國

國軍的迷彩服裝從 84 年到 99 年已經使用 15 年，參照目前全世界服裝的發展，如美軍及韓國等

國家，我們甚至協助設計新加坡的迷彩，現在迷彩的特色是在作戰環境中要沒有特色，要與作

戰環境融為一體，如果太強調特色…… 

蔡委員適應：副部長的意思是，現在全世界各國的衣服都只有一套標準而已。 

陳副部長永康：只有顏色深淺的分別，包含沙漠迷彩、叢林迷彩及城鎮作戰的迷彩。 

蔡委員適應：若是如此，海軍陸戰隊主要在哪裡作戰？ 

陳副部長永康：我們現在的作戰是防衛作戰，主要在水際灘頭及作戰區。 

蔡委員適應：水際灘頭和城市不太一樣吧！ 

陳副部長永康：但是陸上作戰的部分是配合作戰區共同作戰。 

蔡委員適應：請問防砲未來是否也要改為數位迷彩？ 

陳副部長永康：是，全國軍在今年底皆會換成數位迷彩。 

蔡委員適應：特戰部隊也要用數位迷彩嗎？ 

陳副部長永康：是，如果到雪地作戰的話，外面會另外罩上白色的服裝。 

蔡委員適應：但是裡面還是數位迷彩嗎？ 

陳副部長永康：是，全國軍皆用數位迷彩。 

蔡委員適應：美國針對不同戰區有分為叢林數位迷彩或城鎮數位迷彩，日本也有航空數位迷彩等等

，在全國的軍方單位中，空軍防砲應該屬於機場守衛，而過去對海軍陸戰隊的定義則是灘頭或

搶灘登陸作戰，所以國防部應該思考，雖然同樣都是數位迷彩，但這幾個單位是否要改成海洋

迷彩或有其他作法？假設要改為海洋迷彩，是否會因顏色有某些差異而造成費用過高無法的負

擔問題？請國防部就這部分重新評估。 

陳副部長永康：我們會根據委員的指導及建議評估。 

蔡委員適應：在國軍其他的部隊中，大部分使用城鎮數位迷彩的國軍衣服都一樣，這點沒問題，但

是海軍陸戰隊主要不是進行城鎮作戰，所以他們的數位迷彩是否可考慮使用海洋或荒漠迷彩，

這樣會更符合作戰的型態。 

最後，蘭德公司於 4 月 6 日發表一份臺灣軍力的研究報告，請問副部長有聽過這個消息嗎？ 

陳副部長永康：有。 

蔡委員適應：你看完了嗎？ 

陳副部長永康：我整本看完了。 

蔡委員適應：報告的結論建議我方減少飛機，並增加飛彈，對於這部分，請問你的看法為何？ 

陳副部長永康：這是由美國國防部委託蘭德公司以智庫的角度所做的報告。 

蔡委員適應：不是蘭德自己出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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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副部長永康：不是。報告的建議是基於未來 20 年威脅的成長，以及我國國防可獲分配之預算，

在維持基本戰力的情況下，由於導彈數量增加的威脅，可能會力有未逮…… 

蔡委員適應：它建議改變我們的兵力結構，對於增加防空飛彈或防空排的主張，你有什麼看法？ 

陳副部長永康：如果把它的建議拆開，每一項都有特定標的，但整體的分析方法是正確的，只是其

中有些情況並不符合軍種裡飛機、飛彈及機砲等等的組合。 

蔡委員適應：美國的國防部為什麼要委託蘭德公司做臺灣的軍事報告？是要賣武器給我們嗎？ 

陳副部長永康：他們對於全世界都有做針對性分析，這份報告從 2001 年開始做出第一本。 

蔡委員適應：有關國防部針對此報告的看法，會後請給我書面資料，謝謝。 

陳副部長永康：是，謝謝委員。 

主席（劉委員世芳代）：請江委員啟臣發言。 

江委員啟臣：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雖然我們今天是審查法案，但對於整個國軍的結構

，我想就教副部長幾個問題，首先，你剛才有提到，過去救災的經驗中幾乎沒有調過後備軍人

，包括八八風災，請問曾經調過後備軍人救災嗎？ 

主席：請國防部陳副部長說明。 

陳副部長永康：主席、各位委員。國軍在災前都是以現役常備的部隊負責救災，但是往往因為災損

嚴重，後續地方政府沒有能力完全完成善後，而要求國軍持續協助。在國軍經歷兵力結構重整

及人員精簡的情況下，如果用過去的方法持續要求…… 

江委員啟臣：過去有沒有調遣過？ 

陳副部長永康：過去沒有，但現在我們考慮這個因素…… 

江委員啟臣：你們考慮未來要調遣，其實國防法中規定，必要時可調配後備軍隊，為什麼你們從來

沒有調過呢？另外，若是調遣後備軍人，他們是否有能力在第一線協助救災呢？剛才其他委員

也有提過，其實連現役軍人是否有能力協助救災也是一個問號。每次發生災害時，我們會看到

很多軍人在現場，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給國人帶來心理的安慰，人民看到國軍在現場可以獲得

安全感，我們同意這點，但是這對於救災是否有效率及效益則是你們必須檢討的部分。我這樣

講的原因是因為至少在我當兵時，從來沒有受過救災的訓練，當然我們的部隊比較特殊，有受

過潛水的訓練，還可以救一些溺斃的人，但我不認為其他的部隊有這種能力。 

我認為國軍不是不可以救災，但是國軍最重要的任務還是作戰，然而過去國軍一向沒有針對

後備部隊進行整合與利用，所以就算現在發生災情你們也不敢調動後備軍人。再者，對於你們

如何掌握目前在各地的後備軍人我也是打一個問號，還有連結到募兵制以後，你們推動的國民

兵役是不是 4 個月？ 

陳副部長永康：是軍事訓練。 

江委員啟臣：這 4 個月訓練什麼，有沒有救災？ 

陳副部長永康：這裡面沒有。 

江委員啟臣：根本沒有啦，可能連槍具的拆卸都有問題，所以我認為那 4 個月根本是浪費，而且不

會有效。在兵役制度上推動募兵制不是不可以，但是它假如沒有附帶讓整個國民兵制度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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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募兵制絕對會失敗。副部長知道嗎？現在 2,300 萬人要維持 20 萬人的兵力的話，平均 115

人要配 1 個人去當兵，但是那是橫跨各個年齡層，如果將年齡層降到除役年齡 36 歲以下的話，

請問在全募兵的情況下，要從國民的多少人中招募 1 個人來當兵？你們有沒有算過？大概 10 個

人要有 1 個人來當兵，問題是全世界沒有這麼高比例的募兵方式。換句話說，下一代 1 年的出

生人口不到 20 萬，在這不到 20 萬的人當中，你們可能要在 10 人中抓超過 1、2 個人來當兵，

這個比例很高。 

陳副部長永康：您剛剛講的取樣數字是正確的，假如每 10 個人…… 

江委員啟臣：我的意思是整個…… 

陳副部長永康：但是他進來之後可以留用。 

江委員啟臣：就算可以留用，留用的年份也不一樣，而且有些人願意留，有些人不願意留，而且還

有戰力以及除役年限的問題。未來會不會改我不知道，但是如果目前的募兵制這樣繼續推動下

去，再加上沒有後備軍力補充的話，不要講救災，光作戰就是一個大問題。剛剛講到蘭德公司

叫你們買東買西，可是我擔心誰會操作你們買來的武器，這也是一個大問題。募兵制的結構問

題，你們在後續安排的專案報告再來講，但是我今天想要特別請教救災的事情，而且我建議你

們好好整合後備的力量。我們有很多民間團體平常都在從事救災任務，而且是義務性的，例如

救難組織、義警、義消及民防。他們是自己出錢出力，找顧問然後平常做一些訓練，必要的時

候投入救災。請問國防部有沒有跟他們聯合過或是幫他們整訓過？沒有吧？ 

陳副部長永康：我請全民防衛動員室蔡主任說明。 

主席：請國防部全動室蔡代主任說明。 

蔡代主任忠誠：主席、各位委員。現在的民安演習會在每年…… 

江委員啟臣：那是演習。 

蔡代主任忠誠：我們在演習中做過整合，其中包括體制外的公民營事業還有救難團體。 

江委員啟臣：請問你們平常有幫助他們訓練嗎？你們可能連基地都沒有辦法開放他們進去。你知道

打生存遊戲的人，都是偷偷摸摸進到你們的廢棄營區裡去使用嗎？我曾經跟他們進去看過一次

。我覺得好可惜，因為廢棄的軍營在那邊，外面卻有一群人想進去，其中有一些還是職業軍士

官退伍的，他們對這種工作有熱情，但是在離開軍事崗位之後，國家再也沒有找他們回來進行

有系統的規劃跟訓練，並在必要的時候投入需要協助的地方。我記得在上上個會期有跟李桐豪

委員提過「週末戰士」的概念，這是仿效或改變美國自己推動的國民兵（National Guard）制度

。一般人平常都有自己的工作，但是他們對救災或軍事工作有興趣，像義警、民防及義消都有

這種熱情；他們買裝備等東西，自己出錢出力。事實上在台南大地震的時候，全國各地的救難

團隊都投入了。在地方上發生火災的時候跑第一線的不見得是警消，而是義消；比如發生溺斃

事件的時候，消防人員不見得有辦法潛水去救，反而是海龍蛙兵退伍的人幫忙下去救。他們跟

我反應過好幾次，這些人平常找深水池訓練潛水以及救溺斃的人，因為沒有地方可以借。請問

那麼多廢棄的營區在做什麼？成了蚊子館。你們花一大堆錢訓練 4 個月的兵力幹什麼？那是夏

令營還是冬令營？這些有興趣而且願意投入的人，你們卻沒有資源幫忙或整合他們，其實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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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整合起來的話就是最好的救災資源。我們養那些兵是因為擔心打仗所以要準備，雖然士兵

在必要的時候可以協助救災，但是你們在救災這一塊應該整合後備軍力及民間的救難團體、義

警及義消，並把資源放在上面。再者，你們要開放營區，在六日的時候請他們來並全部造冊予

以系統化處理及編隊，使全國東南西北甚至各縣市都有這些團體；假如在平常訓練他們的話，

必要時或是發生災難的時候，他們在第一線就可以投入，因為他們最瞭解動態。光指揮交通就

好了，在災難發生的時候指揮交通很重要，但是指揮交通及替代道路是外地隨便派來的兵知道

的嗎？你們都要靠在地的義警及義消人員，他們最清楚替代道路在哪裡、怎麼樣指揮交通以及

怎麼樣疏散人員。未來國防部不是只有做國防第一線應戰的工作，當救災也成為國防工作中很

重要的一項時，你們對人員的分配及訓練就必須有系統的規劃。我剛剛只是提出一個概念、想

法跟建議給國防部參考。你們如果沒有做好規劃的話，我非常擔心募兵制會失敗，我國會出現

空前的國防漏洞，甚至是救災上的漏洞，結果國防做不好，救災也做不好。副部長同意嗎？ 

陳副部長永康：感謝委員在政策面跟執行面上的指導，我們回去會很認真嚴肅的檢討。 

江委員啟臣：這沒有政府交接的問題，國防也不應該有漏洞。 

陳副部長永康：有限的資源要做最佳的整合。 

江委員啟臣：坦白講，4 個月的國民兵役浪費了大把的國家經費，因此下會期審查預算的時候本席

會強力監督。你們真的要好好檢討那 4 個月的兵役。如果要推動募兵制的話，那 4 個月的經費

要拿來做什麼應該好好思考。請問那 4 個月國民兵役的訓練經費 1 年要花多少錢？ 

陳副部長永康：軍事訓練嗎？ 

江委員啟臣：對，多少錢？ 

陳副部長永康：二十餘億。 

江委員啟臣：如果各縣市花 1 億的話，那些人力跟資源可以做很好的使用。你們真的要好好規劃。 

陳副部長永康：謝謝委員指正跟指導。 

主席（江委員啟臣）：請羅委員致政發言。 

羅委員致政：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我們先從法律條文看起，兵役法第四十一條的修正

，主要是希望凸顯男女平等並落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對於本條本席沒有特別

的意見，但是要特別詢問這會不會讓緩召的難度變得更高？陳司長有什麼看法？ 

主席：請國防部資規司陳司長說明。 

陳司長正棋：主席、各位委員。不會。 

羅委員致政：不會嗎？草案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無兄弟『姊妹』，而其父或母已年逾六

十歲或死亡者。……。」可以緩召；而現行條文的規定只有「無兄弟」。 

陳司長正棋：是。 

羅委員致政：可是修正條文的規定是「無兄弟姊妹」，這樣的話，難度怎麼會不高呢？門檻更高啊

！ 

陳司長正棋：「同父兄弟」修正為「兄弟姊妹」或「其父已年逾六十歲或死亡」修正為「其父或其

母已年逾六十歲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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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委員致政：那是放寬。 

陳司長正棋：放寬的目的是要符合性別平等的要求。 

羅委員致政：本席知道，修正這一條並不是要讓緩召的條件變寬或變緊，只是為反映不要歧視女性

。 

陳司長正棋：一方面，政策本旨是如此；另一方面，放寬緩召的這些條件是社會上有其實際需求，

比方…… 

羅委員致政：本席沒有反對，只是指出它沒有放寬，而是更嚴格，要「無兄弟姊妹」，對不對？ 

陳司長正棋：是。 

羅委員致政：同樣的道理，第四款第二目規定「兄弟姊妹，均在營服役」，才得予緩召。 

陳司長正棋：是。 

羅委員致政：所以這是更嚴格。 

陳司長正棋：是。 

羅委員致政：對呀！你們的目的只是要凸顯性別平等，但是這個作法最後會讓緩召的部分條件更嚴

格，對不對？ 

陳司長正棋：如果委員這樣說，其實那個範圍應該是比較小的，假設從總體來看，這不會造成很大

的影響。 

羅委員致政：影響不大。 

陳司長正棋：是。 

羅委員致政：我只是要提醒，這些修正條文會讓原來得予緩召的條件更嚴格，使得本來只要有兄弟

均在營服役者就得予緩召，現在則修正為要「兄弟姊妹，均在營服役」才得予緩召，對不對？ 

陳司長正棋：我們在決定是否可以緩召的過程還是要看其條件來…… 

羅委員致政：要視他們實際有沒有負擔家庭生計…… 

陳司長正棋：我們會非常審慎來看。 

羅委員致政：OK，亦即執行上可能要注意。 

陳司長正棋：是。 

羅委員致政：談到男女平等，要消除對女性的形式歧視，請問你們有沒有看到 104 年度國軍志願士

兵甄選的員額，其中男女的目標比例大概有多少？ 

陳司長正棋：男女的比例大概 10 比 1。 

羅委員致政：女性的比例較低。 

陳司長正棋：是。 

羅委員致政：但是也沒差那麼多，約 87%是男性，12%是女性，大致是 7 倍。 

陳司長正棋：是。 

羅委員致政：當你們的招生簡章列出所有男性和女性的甄選員額比例時，這已含有歧視的內涵。 

陳司長正棋：針對性別平權方面，對於優秀女性加入國軍，不管官士兵，國防部都是積極鼓勵的。 

羅委員致政：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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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司長正棋：但是針對國防實需，還有各種武器裝備的操作和特性來說，我們會訂定不同比例，比

方募兵制實施計畫曾提及希望 107 年志願役女性官士兵的比率達到 12%。 

羅委員致政：很好！本席只是說，當你們這麼清楚列出男性和女性的甄選員額比例時，這在某個角

度是歧視女性的，當然作戰任務等等有其特殊需要，但是不可否認有些兵種應該盡可能開放男

女的比例。舉例言之，陸軍樂隊今年要徵募 35 名，全部是男性，女性的名額是零，請問這有何

特殊考量？海軍樂隊則非如此，海軍樂隊是男性 6 名，女性 5 名；空軍樂隊是男性 9 名女性 3

名。請問為何陸軍樂隊徵募的 35 名要求百分之百都是男性？這個軍樂隊有那麼特殊的性別要求

嗎？ 

陳司長正棋：軍樂隊一定是以軍樂專長為選拔…… 

羅委員致政：對，那麼為何陸軍樂隊的錄取名額要求百分之百是男性，女性的名額完全是零，你們

有何特殊考量？請問現在陸軍樂隊有沒有女性？那樣有沒有影響你們的勤務？ 

主席：請國防部陸軍司令部全參謀長說明。 

全參謀長子瑞：主席、各位委員。現在陸軍樂隊沒有女性。 

羅委員致政：為何那裡沒有女性？ 

全參謀長子瑞：既然剛剛委員這樣說，我們回去檢討瞭解。 

羅委員致政：如果軍樂隊以軍樂專長選拔，這應該沒有那麼強烈的性別差異，你們還大剌剌寫在甄

選簡章，男性 35 名，女性 0 名，這含有歧視女性。何況以軍樂專長而言，搞不好女性比男性表

現得更好，對不對？這可不可以檢討？ 

全參謀長子瑞：是，我們會檢討。 

羅委員致政：主計局甄選女性 1 名，男性 6 名，比例是 1 比 6，請問有何特殊考量？主計業務需要

那麼強烈的性別差異嗎？ 

主席：請國防部主計局陳代局長說明。 

陳代局長國勝：主席、各位委員。沒有。 

羅委員致政：那麼為何男女比例的差別那麼多？ 

陳代局長國勝：我們回去瞭解。 

羅委員致政：或名額直接開放就好，不用特別強調男性或女性。 

陳代局長國勝：是。 

羅委員致政：本席要強調，既然我們採行那麼高的道德標準或價值觀就是要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

視，如果連實際作法上都出現這麼明顯的歧視，這的確要檢討，對不對？你們回去要檢討，下

個年度再有這樣的徵募，員額要適度反映對男女的尊重，可以嗎？ 

陳司長正棋：剛剛和委員報告過，我們希望 107 年女性官士兵的比率達到 12%，而在總量的前提

下，某個年度的女性名額也許會少點，但是依退補需求，某個年度的女性名額可能會調增，所

以這是浮動的。至於您看到的部分，那可能是比較極端的例子，或者現在剛好如此，但是總量

都有在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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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委員致政：對，這的確很極端，名額是百分之百男性，沒有女性，這不是很奇怪嗎？同時也剝奪

有意願報國從軍之女性的權益。 

陳司長正棋：是。 

羅委員致政：尤其沒有那麼特殊作戰需求或作戰特質的工作應該盡可能開放男女的名額，對不對？

可以吧？ 

陳司長正棋：是。 

羅委員致政：我們希望更多年輕人加入國軍，當然退撫制度很重要，可是很重要的還有軍紀方面。

今日自由時報頭版頭條刊登「上士班長闖被窩，性侵一兵小鮮肉」，請問副部長看到這個新聞

有何感覺？ 

主席：請國防部陳副部長說明。 

陳副部長永康：主席、各位委員。我個人感到非常錯愕、非常遺憾，也非常難過，他是 37 歲，身

為資深士官，到軍營通鋪從事這種猥褻行為是令人不齒的。 

羅委員致政：這是你們主動發覺並移送法辦的？ 

陳副部長永康：我們自己發覺，請空軍參謀長進行細部說明。 

羅委員致政：請問他是解職、撤職，還是自己申請提前退伍？ 

主席：請國防部空軍司令部柏參謀長說明。 

柏參謀長鴻輝：主席、各位委員。這已經過人評會討論，他被記兩大過、一小過，他自己申請退伍

，本案現正進入司法程序法辦。 

羅委員致政：所以你們沒有讓他解職或撤職？ 

柏參謀長鴻輝：他本來就列入汰除對象。 

羅委員致政：請問你們的實際作為如何？就讓他申請退伍。 

柏參謀長鴻輝：我們直接將他移送法辦，在法辦過程中，他自己申請退伍。 

羅委員致政：在行政上，你們沒有讓他免職或撤職？ 

柏參謀長鴻輝：在行政上，我們已記他兩大過、一小過，這現正進入司法程序…… 

羅委員致政：但是你們沒有讓他免職或撤職。 

柏參謀長鴻輝：本來司法程序完畢後，依照刑懲並行的原則，他就要免職。 

羅委員致政：對呀！ 

柏參謀長鴻輝：是。 

羅委員致政：可是你們要等到整個司法程序完畢，他已經退伍啦！ 

柏參謀長鴻輝：他現已退伍。 

羅委員致政：如此一來，你們已無法讓他免職。 

柏參謀長鴻輝：鑒於這件個案，我們會看之後如何防範…… 

羅委員致政：請問 104 年度在三軍中有多少撤職的案例？ 

陳副部長永康：那些都是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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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委員致政：還要再查證？會後請提供我們資料，好不好？ 

陳副部長永康：是的。 

羅委員致政：本席想知道，過去幾年有多少軍士官因為撤職或免職而除役。 

陳副部長永康：瞭解。 

羅委員致政：國防部不要掩蓋，讓他偷偷摸摸就申請退伍，不讓事情鬧大，要不是媒體報導，很多

人還不知道發生這件事情，對不對？希望軍方要特別重視軍紀方面，尤其軍中的性騷擾情況，

如果這些事情不能解決，國防部要招募更多志願役會有困難。你們不是提供退撫制度而已，要

提供他們安全的環境，請問副部長同意嗎？ 

陳副部長永康：完全認同委員的指導。 

羅委員致政：OK。另外，本席有一個提案，未來軍士官的退撫金應該按月發放，不是依現行作業

要點讓他們提前半年請領，那樣違反母法規定，請問國防部有何看法？ 

陳司長正棋：我們尊重委員的提案，但是委員也很清楚，為何這個政策在 103 年提出又停止？因為

這引起很大的反對和不滿，這個因素是存在的。因此，針對這個案子，國防部的立場如下，第

一個，這些老前輩的年紀都大了，我們要尊重他們對於半年一次退休俸的理財規劃或運用規劃

…… 

羅委員致政：這有很多角度。 

陳司長正棋：是。 

羅委員致政：你知道全台老人年金多久發放一次嗎？一個月發放一次。 

陳司長正棋：是。 

羅委員致政：請問勞工退休金又如何發放？也是一個月發放一次。 

陳司長正棋：我實在不能說它不一樣，但是還是要講，這些老人家原來一年只去兩次郵局看存摺或

…… 

羅委員致政：其實那是作業要點的規定。 

陳司長正棋：如果一年要去 12 次，這會增加他們很多負擔。 

羅委員致政：如今很多事情都可以運用技術來解決問題，包括電匯等等方式，所以你們要改進作業

方式，譬如先訂定半年請領一次，這樣對政府的財政負擔和社會的公平正義的確也會造成影響

。 

陳司長正棋：針對這個案子，國防部的立場如下，第一個，尊重…… 

羅委員致政：配合政府的政策。 

陳司長正棋：第二個，政府有決策後，我們建議一定要拉開時程，充分宣導…… 

羅委員致政：當然。 

陳司長正棋：讓他們有非常合宜的適應期間，如果真的要這樣修改，一定要讓這些人親自參與，蒐

整他們的意見，不致造成太大反彈之後，我覺得才有可能執行。 

羅委員致政：OK，沒問題。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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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司長正棋：謝謝委員。 

主席：請馬委員文君發言。 

馬委員文君：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針對今天要審議的兵役法修正案，基本上，我們贊

成某些不合時宜或應該適度改善的部分是可以提出來，但本席認為你們提出的修正案有一些可

能過度矯情，現在我們就來探討一下。 

資規司的報告中提到，基於對性別平等的重視，將「同父兄弟」、「兄弟」等條件修正為「

兄弟姊妹」，但本席認為還有很多必須要予以考量，過去是子女眾多，尤其在早期有這個法的

時候，但現在的情況方才召委也有提到，一年的出生率不到 20 萬，未來在募兵或人員方面可能

會面臨到很大的困難，現在有的家庭甚至只有一個小孩，就這個部分來說，未來會不會產生兵

源的問題？ 

主席：請國防部資規司陳司長說明。 

陳司長正棋：主席、各位委員。剛才羅委員也有提出這樣的問題，針對緩召的條件，我們是非常審

慎的依據法律在執行，您剛才提到可能會造成更嚴苛的狀況，事實上，我們在條件認定上會依

法做審認。 

馬委員文君：我不是認為過分嚴苛，而是認為將條件放得太寬，將造成執行上或兵源、未來募兵上

會產生狀況，這一點是本席要特別提出來的。 

另外，有關國軍示範公墓的部分，你們希望配偶也能納入，是嗎？ 

陳司長正棋：是，原來的規定就有。 

馬委員文君：原來的規定就有？請問這樣的現象有沒有很普遍？ 

陳司長正棋：都很正常在執行，因為國軍公墓、忠靈塔在興建之初就已經設置雙龕、雙穴了。 

馬委員文君：那是多久之前？ 

陳司長正棋：有關這個部分，請後備指揮部李參謀長說明。 

主席：請國防部後備指揮部李參謀長說明。 

李參謀長世國：主席、各位委員。政府為了照顧國軍官兵弟兄的身後亡故，忠靈塔在設置時就考量

到有單身與夫婦，因此特別建造雙龕與單龕的龕位，以目前的使用狀況來說，雙龕與單龕的使

用比例大概是 6 比 4。 

馬委員文君：所以夫妻一起合葬的情況非常多？ 

李參謀長世國：是。 

馬委員文君：美國的阿靈頓國家公墓畢竟還是以軍人為主，我不曉得未來會不會有一些狀況，但以

目前的整體氛圍來說，有很多退役將領軍官在年老後娶的是大陸配偶，未來如果這些大陸配偶

也能進入軍人公墓，是不是會有一些疑慮？因為之前還包括有年限等各方面的限制，對於這個

部分，本席希望讓軍人公墓能有一定的榮譽與威嚴，包括夫妻的感情未來怎麼樣，在這些部分

做考量，我只是先提出這個看法，在修法時，本席希望未來可能產生的疑慮與大家的質疑都可

以事先預防，不要修正之後是越來越糟，有關這個部分，可以參考其他國家的作法，目前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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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十幾處軍人公墓，希望你們在這個部分能做更審慎的考量。 

另外，軍人撫卹條例第七條將「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死亡」納入因公死亡事由，這是因

為公務機關有這樣的規定還是國防部自己本身的考量？ 

陳司長正棋：公務人員撫卹法在 100 年 1 月 1 日開始施行，我們是參照這個部分來做修正。剛才委

員擔心的問題，將來這個法律修正通過後，施行細則部分會參照公務人員撫卹法相關規定來做

調整。 

馬委員文君：本席認為你們應該要更審慎考量，因為公務人員與軍人不一樣，軍人大部分的時間都

是在營服務，幾乎 24 小時都在營區，所以軍人的因公與過勞其實有不同的狀況。本席今天要特

別提醒的是，如果以我們的制度與管理會讓軍人過勞致死，可能是制度上或管理方面有問題，

這一點是不是也要稍微考量？請問你們的看法如何？ 

陳司長正棋：軍人的工作性質的確如委員所說是比較特殊，在這種情況下，尤其在兵制轉型要推動

募兵制的過程中，我們對於合理的管理與內部的訓練、教育及其他行政支援上都已經在做修正

。 

馬委員文君：那個我們認同，對於軍人要多照顧一點，我們也非常認同，尤其是未來的募兵條件，

我們希望能有更多的照顧，不過對於軍人因公殉職的部分，本席認為國防部的立場應該更為嚴

謹。照理說，已經有因公死亡的撫卹了，但你們在因公死亡的事由中加入「戮力職務，積勞過

度以致死亡」，當初之所以有這個過勞死條款，起因於過去很多勞工是因為雇主不當的壓榨而

導致勞工有過勞死現象，勞委會對此還可以對雇主予以處罰、公布廠商名單及負責人姓名，甚

至實施勞動檢查，甚至日本與韓國對於雇主還能施以刑責。如果你們在因公死亡事由中加入「

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死亡」，未來國防部也有可能要面對剛才我說的情況，是不是長官的

管理過當才造成其過勞死？甚至還要開放第三公正者可以入營進行勞動檢查，我想這些在你們

修法前，都應該要做審慎評估與考量，畢竟軍人與其他公務人員的「因公」是不太一樣的，如

何讓它更完善，不要產生不必要的後遺症。你們應該要去思考一下，如果讓軍人「戮力職務，

積勞過度以致死亡」，是誰要負責任？這一點本席要特別提出來，稍後討論時，希望能將法律

制定得更完善一點。 

另外，請國防部於 10 天內提供本席有關專利權的相關資料，就是國防部本身具備的專利權，

副部長，你目前瞭解這樣的狀況嗎？ 

主席：請國防部陳副部長說明。 

陳副部長永康：主席、各位委員。專利的部分要統計，因為有關軍備系統，包括生製中心及中科院

，哪些是申請的專利，這個數字我們會去做個統計。 

馬委員文君：多久可以提供？剛才我說 10 天，會不會太久了？ 

陳副部長永康：10 天我們盡力達成，儘快。 

馬委員文君：這個應該不用盡力，只要調資料馬上就可以知道了，如果有專利，資料應該可以提供

的非常迅速，不過本席還是給你們 10 天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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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副部長永康：是，謝謝。 

馬委員文君：本席今天特別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過去政府給中科院、生製中心很多預算、研發經

費，中科院的比例比較高，可是現在法人化之後，我們可能面對的問題就像最近的浩鼎案，中

研院的很多專利權是屬於國家還是個人？甚至是個別單位？這些都應該要予以釐清。照理說幾

十年來我們投入了大量的預算經費，國防部本身應該擁有很多核心的技術與研發專利，所以希

望 10 天之內可提供具體的數據資料以供參考。再一次請教副部長，剛剛也有委員提到數位迷彩

這部分，其實我們很早就已經編列預算，但直到現在才剛剛要換裝，老實說它拖延的時間太長

，第一，跟整個採購有很大的關連；第二，也希望國防部同時正視海軍陸戰隊所提出的訴求。

我們所考量的因素不僅僅是榮譽而已，另外還有一個因素是目前的設計是否跟共軍的服裝顏色

有較大的雷同，這才是我們必須審慎評估考量的，如果作戰時分辨不出特殊的軍種或者分辨不

出敵我，那可能會造成更大的影響。因為很多人尚未看到新式的迷彩服裝，所以本席先提出這

個問題，若有相關的疑慮或者必須檢討之處，希望國防部能加以改善。剛剛也有委員提到經費

問題，其實那部分所需經費並不很高，中研院是花了比較高的經費做設計，我們有請人設計過

，那應該不會需要太大的經費，如果海軍陸戰隊有實際的需求，我們希望可以做出區隔，跟美

軍或其他國家採用一樣的方式，謝謝。 

吳副部長永康：謝謝委員指導。 

主席：請劉委員世芳發言。 

劉委員世芳：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請問國防部何時成立性別平等的專案小組或委員會

？ 

主席：請國防部資規司陳司長說明。 

陳司長正棋：主席、各位委員。報告委員，我們已經成立十幾年。 

劉委員世芳：你覺得效果好不好？ 

陳司長正棋：非常好。 

劉委員世芳：非常好？但是很奇怪，本席手上有一些資料，從 2008 年開始迄今的 8 年當中，光從

報紙上的報導，還不是國防部內部的統計，軍中曾經發生的包括喝花酒、婚外情或性醜聞的重

大案件累計達 124 件，表示在馬總統任內的 8 年當中平均每年發生 12 到 14 件左右，再對照前

任立法委員薛凌在 2012 年所提及當時累積的案件也是每年平均 12 到 14 件，你覺得這是效果很

好嗎？ 

陳司長正棋：報告委員，事實上每個團體或每個單位都有一些不肖的人員，或者是他不具備所謂強

固的性平概念的人員，我覺得他會去犯…… 

劉委員世芳：是，所以是否國防部內部有關性別平等委員會或是性別平等調查專案工作等等不是做

得太好？ 

請教行政院性平處，你覺得國防部最近幾年在做性別平等教育或是發生跟性別有關的，包括

我剛才提到的這些軍紀事件時，他們的後續處理措施做得好不好？ 



 

 22

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24 期 委員會紀錄 

主席：請行政院性平處黃處長說明。 

黃處長碧霞：主席、各位委員。性平處成立之後對這個問題非常重視，我們一看到這類的狀況，就

會立即打電話告知國防部，請他們務必按照相關規定辦理。 

劉委員世芳：包括今天報紙報導的男男性侵事件嗎？上士班長闖被窩，這個一看就知道是男性跟男

性，性別平等並不侷限於男性對女性的性騷擾，男性對男性的性騷擾應該也包括在內，對不對

？ 

黃處長碧霞：是，應該包括。 

劉委員世芳：行政院有關心這件事嗎？ 

黃處長碧霞：因為今天早上到貴會備詢，這件事我還不清楚，回去後我再跟同仁…… 

劉委員世芳：雖然這是昨天的新聞，但這不是昨天發生的事情，這表示行政院根本沒有發揮其功能

，當然國防部的人員多，發生這一類的案件也相當多，本席想知道的是，如果國防部發生跟性

別平等相關的事件，甚至移送地檢或軍檢單位後被起訴判刑，他們的退休俸，無論是月退俸或

是終身退休俸，會不會受到影響？請問銓敘部，雖然銓敘部主管的對象是公務員，本院其他委

員會初審通過，公務員若涉及貪污等重大案件被判刑，退休金可能受影響，若軍人也觸犯類似

的案件，不限於貪污案件，而是包括性騷擾或是性強暴等案件，你認為是否應比照公務員予以

減俸？ 

主席：請銓敘部退撫司林副司長說明。 

林副司長春美：主席、各位委員。有關公務人員的部分，上週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剛初審通過，目前

尚未公布實施，至於軍人部分，可能還是要尊重國防部的決定。 

劉委員世芳：但是我們知道軍公教應該是一體的，對不對？ 

林副司長春美：對。 

劉委員世芳：所以公教人員若因涉及這一類的不法案件而減俸，軍人也應該適用，對不對？ 

再請教處長，為因應國際潮流及台灣目前多元社會的狀況，性別平等教育應該更加多元化，

軍中是比較封閉的系統，若發生性別平等案件時，多半弱勢者都不願申訴，因為軍中是威權體

制的封閉系統，所以軍中的性別平等教育到底多還是不多？還是等到事件發生後再成立調查小

組，然後強迫當事人退休或調職，然後再移送地檢署，你覺得這樣是否太被動、太保守？ 

黃處長碧霞：報告委員，性別平等跟性別意識培力是非常基礎的工作，這是一定要做的。人事總處

訂有相關規定，每年每一個部會，包括地方政府的公務人員都要有兩個小時有關性別平等的意

識培力與相關的訓練課程。 

劉委員世芳：那國防部呢？ 

黃處長碧霞：這部分是否請國防部說明？ 

劉委員世芳：好。請問國防部有嗎？ 

陳司長正棋：有。跟委員報告…… 

劉委員世芳：那是部本部而已，但是如果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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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司長正棋：不是，包含各軍種都定期…… 

劉委員世芳：那是否僅及於司令部而已，其他的部隊沒有？ 

陳司長正棋：軍種司令部對所屬部隊有責任定期去做巡迴…… 

劉委員世芳：請你告訴我，過去一年當中做過幾次這方面的教育培訓？ 

陳司長正棋：培訓的次數，我目前手邊沒有資料，但是我跟委員報告…… 

劉委員世芳：好，請你整理好資料，一週內告訴我，好嗎？ 

陳司長正棋：是，報告委員，我們一定有做，而且做得很綿密。 

劉委員世芳：做得很綿密？我要知道內容是什麼！ 

陳司長正棋：是，內容我們會提供。 

劉委員世芳：這個非常重要，好嗎？ 

陳司長正棋：是。 

劉委員世芳：再請教銓敘部，如果軍方人員退伍之後到退輔會任職，請問他算是國軍還是公務人員

？ 

林副司長春美：如果他已經轉任文職，然後又…… 

劉委員世芳：到退輔會任職算文職還是不算文職？ 

林副司長春美：文職。 

劉委員世芳：據你瞭解，公務員服務法中是否設有旋轉門條款？ 

林副司長春美：對。 

劉委員世芳：到退輔會任職的將領是否需受旋轉門條款的限制？ 

林副司長春美：應該沒有。 

劉委員世芳：你是不知道、不瞭解還是沒有？你搖頭是什麼意思？ 

林副司長春美：應該是沒有，因為公務員服務法是…… 

劉委員世芳：應該是沒有？為什麼公務員服務法有旋轉門條款限制，而許多退將卻沒有？我告訴你

，很多將領退伍後馬上轉任退輔會的文職，過了幾天之後，文職人員馬上就可到轉投資事業公

司任職。我舉個例子，我想軍方人員大概都知道夏復華，請問副部長，你知道夏復華先生嗎？ 

陳副部長永康：夏復華過去是陸戰隊指揮官，也擔任過訓練參謀次長及總督察長。 

劉委員世芳：他是否擔任過國防部總督察長？ 

陳副部長永康：是，總督察長退役。 

劉委員世芳：他什麼時候退休，你知道嗎？如果對照他退休的時間，剛剛好在全國非常轟動的洪仲

丘事件前後左右退休，對不對？ 

陳副部長永康：他是屆齡退休的。 

劉委員世芳：他以總督察長的身分屆齡退休後立即轉任退輔會，之後又馬上轉任欣雲天然氣公司，

這樣有沒有違反轉投資的相關規定，包括我們所了解的公務員旋轉門條款？你知不知道現在連

政務官都設有旋轉門條款？以這個案例來看，從軍中退伍的中將，居然可以不適用旋轉門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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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問這是誰訂的規矩？須知，他到退輔會任職就已經被視為公務員，為什麼他在退休後馬上

就可以到欣雲天然氣公司擔任總經理一職？聽說，退休將領的退休俸都是經過國防部核定的，

退輔會只是負責發錢而已，對不對？ 

主席：請國防部人次室徐次長說明。 

徐次長衍璞：主席、各位委員。夏復華中將是屆齡退伍之後，經過國防部推薦，由退輔會按照其投

資事業公司任用相關辦法而任用的，所以，他的任用完全是依據目前法規既定之程序來辦理的

。 

劉委員世芳：既是依據既定法規來辦理這項人事的任用，一如銓敘部方才所講，國防部退將轉到退

輔會任職後，他們對其身分的認定就是公務員，可是這位公務員非常特殊，所以，未受到旋轉

門條款的限制，馬上就可以到退輔會轉投資事業單位去任職，對不對？ 

徐次長衍璞：他是到退輔會轉投資的事業機構任職，所以，他不具有公務員的身分。 

劉委員世芳：我現在是針對這個人的身分來說，請問銓敘部，從國防部轉任到退輔會上班的這些人

，不論其軍階如何，在身分上請問你們是把他們認定為軍人還是公務員？ 

林副司長春美：這要看他個人所擔任的職務為何？ 

劉委員世芳：譬如現任退輔會董翔龍主委，他過去也在國防部服務過，現在轉任退輔會主委一職，

請問他現在的身分究竟是軍人抑或是公務員？ 

林副司長春美：他是政務官的身分。 

劉委員世芳：那副主委的身分又是如何？請問董主委這位政務官究竟是軍人還是公務員？你們銓敘

部對他們身分的認定應該有個名詞吧？總不會是叫「政務官」吧？事實上，所謂政務人員就是

公務員，同樣的道理，許多「欣」字輩天然氣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都是由國防部一些退伍的

中將、少將轉任，甚至有一些曾在國防部擔任處長的將領，退伍後也到退輔會擔任處長，這時

候他們應該都會被認定為文職的公務人員，對不對？ 

林副司長春美：如果處長的職務是編制內職務，當然都需要送銓敘部審定，我們的認定他們都是公

務人員。 

劉委員世芳：所以，他們都要受到公務人員旋轉門條款的限制。結果我們發現這些國防部退將中並

無任何人適用旋轉門條款，他們怎麼這樣厲害！上次我問退輔會這些退將為什麼馬上可以到退

輔會轉投資事業單位擔任董事長或總經理的職務，退輔會的回答是他們具有專業，事實是因為

他們在身分上已轉成文職的公務人員，具有專業，所以，不需要受到旋轉門條款的限制，請問

這是哪門子的道理？有鑑於此，本席建議銓敘部應對相關規定作一調整，期能做到軍公教一律

平等對待，好嗎？ 

林副司長春美：是。 

主席：請鍾委員佳濱發言。 

鍾委員佳濱：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今天我們審查兵役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首先要請

教副部長幾個問題，請問目前國軍的使命究竟包含哪些？我先給你一個提示，在國防法第二條



 

 25

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24 期 委員會紀錄

與第三條中有規定相關內容，包括建立國防武力、協助災害防救等等，目前你們對國軍協助災

害防救所投入的兵力，在實務上對整國防戰力與戰備上有無任何牽動或影響？ 

主席：請國防部陳副部長說明。 

陳副部長永康：主席、各位委員。在承平時期國軍都有排定年度所有進訓計畫，但每年在汛期天災

發生的機率較高，所以，國軍都會做彈性調整。 

鍾委員佳濱：目前國軍協助災害防救所投入的兵力是以哪個部隊為主？ 

陳副部長永康：主要是以常備部隊為主。 

鍾委員佳濱：那後備兵力又如何呢？ 

陳副部長永康：後備兵力的部分，目前要等教召訓練的兵力轉用，現階段還是由常備部隊來做。 

鍾委員佳濱：我個人在屏東縣政府任職期間有機會跟國防部很多幹部接觸過，據他們一線幹部告訴

我，常備兵力應用於國防部的備戰勤務，至於救災的工作，其實，國防部目前還有很大的後備

兵力，本席不明白國防部為什麼不以後備兵力作為救災工作的主體，請問主要是受限於哪些法

律的規定？ 

主席：請國防部全動室蔡代主任說明。 

蔡代主任忠誠：主席、各位委員。到目前為止，不論災防法第三十四條或是國防法相關規定，我們

的常備部隊或是後備部隊都可以主動協助救災，所以，就相關法律來看還算是完備的，目前我

們之所以將常備部隊作為協助救災的主體，乃是考量他們在救災工作上的專業，以及所擁有的

救災機具，讓國人在心裡上比較有安定的力量，至於後備部隊則是負責災後的清理、復員或堆

沙包等工作，兩者工作性質上不一樣。 

鍾委員佳濱：你說到問題的重點，其實，從這裡正可以顯現出國防部長年以來都把後備部隊視為一

個備用系統，你們對他們人員、裝備及訓練的充實也都不是那麼在意，我們了解你們主要是根

據國軍協助災害防救辦法第七條與第八條規定來辦理，第七條規定國軍協助災害防救應以常備

兵力為主；第八條規定在不影響國軍戰備、不破壞國軍指揮體系、不逾越國軍支援能力範圍內

，常備部隊兵力無法滿足災害防救時，國防部得運用教育召集應召之後備軍人，編成救災部隊

，協助災害防救。但本席看過「國防部教育召集後備軍人支援災害防救作業規定」，請問代主

任，你們是不是以這項作業規定為主來指揮支援救災的工作？ 

蔡代主任忠誠：是。 

鍾委員佳濱：但你們剛才回答我說，目前國防部協助災害防救向來是以常備兵力為主，所以，我才

說你們不重視後備兵力，請問代主任，你可知剛才我提到的作業規定是何時訂定的？是在民國

100 年 11 月 21 日修訂的，本席看過最近一段期間國防部所修訂與災害防救相關的法令，可以說

都經過很週延與相當完備的翻修。請問今天後備司令部有沒有派員列席備詢？ 

主席：有，請國防部後備指揮部李參謀長說明。 

鍾委員佳濱：怎麼會是後備指揮部？原來名稱不是後備司令部嗎？為什麼名稱不一樣，到底是後備

指揮部，還是後備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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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參謀長世國：主席、各位委員。誠如委員所說，我們原來的名稱是後備司令部，現在改為後備指

揮部。 

鍾委員佳濱：現在的名稱是何時改的？ 

李參謀長世國：是在精粹案結束之後改的。 

鍾委員佳濱：究竟是在哪一年改的？這個問題怎麼還回答不出來？我告訴你們，在 100 年訂定這個

作業規定，其中第七點第十二項規定有提到後備司令部（以下簡稱後令部）與國防部憲兵司令

部，請問在場有無國防部憲兵司令部的列席代表？ 

主席：有。 

鍾委員佳濱：請問這位列席代表，你是憲兵司令部的司令，還是指揮官？ 

馮參謀長毅：（在席位上）我是憲兵指揮部的參謀長。 

鍾委員佳濱：你們現在對憲兵司令部的首長是稱呼「司令」，還是「指揮官」？ 

馮參謀長毅：（在席位上）憲兵司令部已改為憲兵指揮部，所以，首長是叫「指揮官」。 

鍾委員佳濱：我之所以要在此指出國防部為什麼輕忽後備系統對救災的重要性，因為你們在民國

100 年訂定這個作業規定，到現在後備司令部的名稱都已經改為後備指揮部，作業規定中相關條

文卻沒有配合修改；同樣的，憲兵司令部已經改為憲兵指揮部，但作業規定相關條文也沒有修

改，如果你們告訴我：國防部重視用後備兵力投入支援救災的工作，那麼，我可以跟你們說；

這乃是最新的法條。從這一點，讓我們覺得國防部對後備兵力投入救災工作的重視程度還有待

加強。 

依本席過去在地方政府服務的經驗，我覺得後備兵力其實目前還用不到教召的部分，從你們

對邱志偉委員等所提兵役法修正案的回答來看，國防部的意見是根據國防法第二條、第三條、

第二十六條及第二十八條規定，都可以用教育召集的方式來支援救災，請問目前國防部所實施

的教育召集總共有幾種？ 

蔡代主任忠誠：共有四種。 

鍾委員佳濱：對這部分我比你們清楚，應該有五種，包括動員召集、臨時召集、點閱召集、訓練召

集及勤務召集。在這五種召集當中，動員召集是在戰時才實施，勤務召集也是有軍事情況發生

時才能實施。至於邱志偉委員等所提兵役法修正案則是針對教育召集的部分，而所謂教育召集

必須依軍事需要舉行訓練或演習，同時，在修正條文裡面邱委員希望你們在教育召集中弄一個

救災召集，沒有錯，目前國防部的救災都是透過教育召集的系統來做，但你們只是準用教育召

集的方式，還是不夠完備，包括後備軍人、補充兵、替代役等等。當然，我們知道替代役不歸

你們管，他們要投入的包括勤務召集與演訓召集，這些都是屬於災害防救的體系。我希望國防

部會同內政部將目前後備兵力中的後備軍人與補充兵，跟替代役的勤務召集與演訓召集一併整

合在救災的系統中，不知道你們同不同意？希望你們在一個月內研究出可行的方案。 

蔡代主任忠誠：我們同意委員這樣的指導。 

鍾委員佳濱：我剛剛特別點名國防部 100 年的作業規定未做修改，希望你們能重視這個問題，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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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席也曾是後備軍人，後備指揮部對後備軍人有很多很多的能量，在救災的時候，你們利用教

育召集，因為它有事前為之的前置作業，你們目前依照梯隊來排定教育召集，在汛期間提供備

援的後備軍人兵力，準備隨時投入救災，本席肯定這樣的變通辦法；但是對後備軍人體系所需

要的裝備、技能，還是沒有。你們知道什麼是勤務召集嗎？ 

蔡代主任忠誠：報告委員，我們平常在汛期期間…… 

鍾委員佳濱：勤務召集是在什麼時候？它與教育召集有何不同？ 

蔡代主任忠誠：勤務召集是在平常，只有一天。 

鍾委員佳濱：教育召集只是把後備軍人找來，以比較長的時間，在營區裡面看電視，上莒光日，做

一些宣講，其實大家都在打瞌睡；勤務召集很清楚，有軍事需求、軍事目的的時候，可以徵集

裝備。你們剛剛提到，因為後備軍人沒有足夠的裝備，不像常備兵力有足夠的裝備投入救災，

民眾覺得比較有能力。本席希望國防部在律定常備與後備的一些裝備、訓練時，不要只把後備

軍人用來做教育召集、做一般的兵力使用，要想想看，如何充實我們的後備系統，讓它的裝備

在遇到防汛期時，也能應付災防需要。副部長是否同意？ 

陳副部長永康：非常認同委員的指導。 

鍾委員佳濱：就拜託你們了！謝謝。 

主席：請呂委員玉玲發言。 

呂委員玉玲：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有關兵役法的修正，過去國小到高中的學校教師在

教召的部分，我們都給予緩召；103 年 12 年國教正式上路後，也只對高中以下學校的教師予以

緩召，其他像專科學校、私立高職的部分都沒有納入，這麼一來會不會影響學生的受教權？請

問國防部，可否將高職及專科學校部分一併納入？ 

主席：請國防部資規司陳司長說明。 

陳司長正棋：主席、各位委員。現在的法令規定是高中職以下，我們剛剛請教過教育部的代表，將

來如果要做這樣的修正，我們得再研討，以了解它的影響層面多大。 

呂委員玉玲：有什麼影響？不論是在公家機關或私人企業，遇到教召的時候，不是都可以請假去參

加，對不對？至於高職或其他專科學校，因為是私立的，屬勞保部分，公立學校屬公保部分，

既不影響，也不牴觸，為什麼就不能做，還要研議？孩子的受教權不是一律平等嗎？ 

陳司長正棋：是，沒錯；有關緩召人員的規定，現在的法令規定是這樣。委員希望加入的部分，需

要再研討。 

呂委員玉玲：我們在 32 年 2 月 27 日做了修正，讓所有國中、小的教師於審查之後，都可以緩召；

12 年國教實施之後，你們也自動將高中以下統統納入。所以本席認為，這件事情是可以做的，

因而對本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提出修正動議，建議教育部在 12 年國教基本教育分兩階段

，前 9 年的國民教育與國民教育法、強迫入學條例所規定之對象 6 歲至 15 歲的國民，後 3 年為

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專前三年的對象，即 15 歲以上的國民來做修正。 

針對募兵制的問題，我們現在是募兵、徵兵同步進行，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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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司長正棋：是的，徵募並行。 

呂委員玉玲：全募兵制有期程，我們準備怎麼做？ 

陳司長正棋：報告委員，我們還是徵募並行制，在兵制轉型過程中，現在進入第 4 年，還不到第 5

年；我們參照英、美、日等先進國家，英、美國家都是 5 至 8 年。基本上，等政府的配套措施

，如：完整的提升待遇、提升尊嚴、擴大出路等相關法令完成後，我們相信可以…… 

呂委員玉玲：我知道，我現在問你什麼時候準備全募兵制？ 

陳司長正棋：報告委員，沒有全募兵制這個說法，我們現在還保留 4 個月軍事訓練的徵集，而且剛

剛也有很多委員問到後備兵源從哪裡來？事實上，4 個月的軍事訓練役役畢之後，他就要轉任我

們的後備兵力。 

呂委員玉玲：你說沒有全募兵制，所以沒有執行的時間表。你知道現在募兵愈來愈少是什麼原因嗎

？ 

陳司長正棋：跟委員報告，募兵制實施計畫在 101 年 1 月 2 日開始推動，原本 103 年要達成第一階

段，因為很多配套跟法令沒有配合到，所以我們又展延了兩年，希望今年年底能夠達成。 

呂委員玉玲：達成什麼？ 

陳司長正棋：達成募兵制兵制轉型的目標…… 

呂委員玉玲：你的轉型是要全募兵嗎？還是要跟徵兵並行？ 

陳司長正棋：我講的徵募並行是指除了募兵制的招募，將來國軍部隊除了以志願役人力為主之外，

4 個月的軍事訓練則轉為後備兵役，也就是說，中華民國的募兵制並非全募兵制，它仍然保留憲

法規定的 4 個月軍事訓練。 

呂委員玉玲：我的意思是除了 4 個月軍事訓練以外，我們在募兵制方面要好好檢討，因為續約者愈

來愈少，而且同酬不同工，如果要續約，時間又更長。所以整個體制及配套措施都需要重新檢

討過，否則募兵將很難去進行。 

陳司長正棋：事實上，103 年、104 年我們的招募目標與我們達成的目標，都遠超過我們的計畫目

標。留營的部分，因為通過戰鬥部隊勤務加給的發給及留營慰助金的發給，所以 103 年、104 年

的留營率也都來到 73%至 75%之間。 

呂委員玉玲：針對募兵的方式，請你們好好做檢討。 

另外，美國智庫建議台灣增加防空飛彈來汰換掉 IDF 戰機及幻象機，請問副部長同意這種說

法嗎？ 

主席：請國防部陳副部長說明。 

陳副部長永康：主席、各位委員。報告委員，蘭德公司的這份報告是 3 月下旬出來的，我們整本都

研究過…… 

呂委員玉玲：你同意嗎？可以做嗎？ 

陳副部長永康：這個問題沒有所謂的同意或不同意，這是美國國防部委託蘭德公司針對兩岸軍力成

長及中共大量軍事投資，提升戰力，在導彈數量增加、先進戰力增加的條件下，他們預推 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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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以我們的國防預算能否有效支撐我們的防空戰力，所做的分析。報告裡面有十幾個不同的

場景，有的同意，有的有條件，但是它的想法與我們的用兵不完全一樣；裡面的替代方案，包

括把法國戰機及 IDF 汰除，保留 F16，或是採購未來的 F35，因為 F35 的價錢太貴，一架要 1 億

8 千萬元，如果要 57 架，恐怕我們的空軍沒辦法支撐，所以其中一個選擇備案就是保留現有的

F16 性能提升，後面有一個條件，你要採購更多的中程空對空飛彈。就中華民國的防空而言，它

是一個整體的力量，包括飛機、飛彈、機場的防空火砲，整體防空力量的運用及作戰構想應該

以我們的計畫為主，所以我們很尊重…… 

呂委員玉玲：是，所以本席要強調的是我們必須做評估，但是 IDF 是我們國產的飛機，幻象飛機

是向法國購買的，F-16 是美國的飛機，如果我們採納蘭德公司的建議，豈不是都要向美國軍購

？我們除了向美方軍購以外，都不再向其他國家軍購嗎？ 

陳副部長永康：報告委員，未來的國防建設一定是外購跟國艦、國機國造雙軌並行，我們不會被人

全部牽著鼻子走，我們一定要建立自己的能量，但是在這個過程中，若我們力有未逮就透過對

外軍購補充，自己的總能跟自己的決心一定操縱在我們自己手上。 

呂委員玉玲：對，所以我們的戰機都要盡量國產，這樣不僅能將技術保留下來，還能提高就業率。 

陳副部長永康：非常欽佩委員的看法，我們要自立自強。 

呂委員玉玲：當然要自立自強。接著請教，巴拿馬文件延伸到國防部要追討的拉法葉軍艦案，此案

前面所有的事情，包括人的問題我通通不講，我現在要講的是，法國法院已經判決我方勝訴，

且法國政府需賠償我方 8.8 億美金，請問目前國防部追討的情形如何？ 

陳副部長永康：請採購室代主任說明全案細節。 

主席：請國防部國防採購室黃代主任說明。 

黃代主任希儒：主席、各位委員。此案 100 年 7 月國際仲裁法庭已經判定，我們在 101 年 1 月就把

所有佣金的賠償，約新台幣 252 億多元全部追回且繳回國庫。 

呂委員玉玲：通通繳回國庫了？ 

黃代主任希儒：是。 

呂委員玉玲：8.8 億美金都繳回了？ 

黃代主任希儒：都繳回了。 

呂委員玉玲：至於被凍結在瑞士銀行的也都有嗎？ 

黃代主任希儒：也都繳回了。 

呂委員玉玲：100 多億佣金這部分呢？ 

黃代主任希儒：法國需要賠償的就是 8.75 億美元這部分，也就是 252 億多元。 

呂委員玉玲：還有汪傳浦在瑞士銀行被凍結的佣金部分呢？ 

黃代主任希儒：那是司法偵辦的部分，民事求償的部分全部都追回了，司法偵辦是由特偵組跟瑞士

透過司法互助負責處理，屬於不法所得的追討，並非國防部所處理的。 

呂委員玉玲：本席認為這就是涉及佣金及採購的問題，如果我們將軍購案的佣金制度化，就比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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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發生像貪污這種事情，美國不只在軍購上，甚至是法案的修正，他們都能制訂一套制度，所

以我希望我們也能制訂一套制度，將其制度化，將來軍購案的處置方式會比較明朗。 

黃代主任希儒：報告委員，政府採購法跟國軍所有的契約都有排佣條款，我們就是利用排佣條款才

能打贏官司並追回相關的款項。 

呂委員玉玲：不是，你沒有聽清楚本席的問題。要跟其他國家買武器必須去遊說，遊說時不是會有

佣金產生？ 

黃代主任希儒：如果是向美方軍購，我們是直接跟政府…… 

呂委員玉玲：其實這方面都是一樣啦，我的意思是應比照美國採制度化方式處理，我們把這個問題

提到檯面上加以檢討，希望能夠制訂明確的制度，以防將來私下再度發生這種不法的情事。 

黃代主任希儒：是。 

呂委員玉玲：讓我們能夠用更合理的價格軍購，買到的軍購武器更能符合我國使用，好不好？ 

黃代主任希儒：是。 

呂委員玉玲：現在共諜案無所不在，為什麼這麼多案例通通發生在軍情局，通通都是台灣人，政府

難道都沒有檢討、約制或管束嗎？ 

主席：今天軍情局無人列席。 

呂委員玉玲：軍情局無人列席嗎？ 

主席：沒有。 

呂委員玉玲：希望軍情局的螺絲不要鬆掉，能夠好好瞭解整個軍情局的作業，最重要的是，我希望

在發生事情時，長官一定要為下屬把事情說清楚、講明白，要誠實以對，不要動不動就讓下屬

頂罪，長官也要承擔。 

陳副部長永康：瞭解，要承擔所有責任。 

主席：接著登記發言的林委員昶佐、林委員德福、陳委員歐珀、鄭委員運鵬、黃委員偉哲、顏委員

寬恒、陳委員明文、簡委員東明、徐委員永明、管委員碧玲、賴委員士葆、蕭委員美琴、李委

員彥秀、蔣委員乃辛、林委員俊憲、賴委員瑞隆、盧委員秀燕、邱委員志偉、徐委員榛蔚、黃

委員昭順、周陳委員秀霞及高委員金素梅均不在場。 

登記發言委員，除不在場者外，均已發言完畢，報告及詢答結束。王委員定宇、呂委員孫綾

提出書面質詢，列入紀錄並刊登公報，也請相關單位以書面於兩週內答復；委員口頭質詢未及

答復部分或要求補充資料者，也請相關單位於兩週內提供。 

王委員定宇書面意見： 

開會事由： 

一、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兵役法第十七條、第四十一條及第四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審查本院委員顏寬恒等 20 人擬具「兵役法第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審查本院委員邱志偉等 25 人擬具「兵役法第三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審查本院委員江啟臣等 17 人擬具「軍人撫卹條例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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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審查本院委員江啟臣等 17 人擬具「軍人撫卹條例第三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審查發言參考資料： 

1.各版本兵役法修正草案重點： 

修 正 條 文 修 正 要 旨 審 查 意 見

第十七條 補充兵役以適合服

常備兵現役，因家庭因素，

或經教育部核定之國家體育

競技代表隊者，或替代役體

位未服替代役者服之，由國

防部依軍事需要，以二個月

以內之軍事訓練，合格後列

管、運用。 
前項因家庭因素與替代

役體位服補充兵之資格、申

請、核准、程序及廢止等事

項之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國家體育競技代表隊服補充

兵之資格、申請、核准、程

序、廢止、撤銷、應履行之

義務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教育部定之。 
第一項補充兵服役之訓

練、列管、運用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規則，由國防部定之

。 

經教育部核定之國家體育競

技代表隊可以服補充兵役。

1.行政院版。 
2.是否僅限於體育競技國家代

表隊？其他國家代表隊呢？

是否要考量增列。 

第十八條 常備兵現役在營期

間，在平時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於國防軍事無妨礙時，

得提前退伍： 
一、員額過剩時。 
二、完成兵科教育。 
三、入營前曾修得相當於軍

職專長之學能。 
四、家庭發生重大變故，須

負擔家庭生計主要責任。 
五、成為政府認定的重大災

害受災戶，需要協助家園

重建工作。 

增列重大災害受災戶得申請

提前退伍。 
1.顏寬恒版。 
2.文字可修正為「經」政府認

定災害防救法受災戶。 
3.其實就文義而言，災害防救

法重大受災戶，原條文第四

款家庭發生重大變故也可引

用。若擔心法法文明文規定

，國防部不敢直接適用，也

可以建議直接修正第四款家

庭發生重大變故或重大災害

，須負擔家庭生計主要責任

。文字比較明確。 

第三十七條 後備軍人及補充

兵應下列召集： 
配合災害防救法第 34 條規

定，後備軍人召集增列災害

1.邱志偉版。 
2.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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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動員召集：戰爭或非常

事變時，依作戰需要實施

之。 
二、臨時召集：平時為現役

補缺、停役原因消滅回役

，戰時為人員補充或在軍

事警備上有需要時實施之

。 
三、教育召集：依軍事需要

，於舉行訓練或演習時實

施之。 
四、勤務召集：戰時或非常

事變時，為輔助戰時勤務

或地方自衛防空等勤務需

要實施之。 
五、點閱召集：於點驗或校

閱時實施之。 
六、災害防救召集：依災害

防救需要執行災害防救任

務時實施之。 

防救召集。 

第四十一條 應受動員召集或

臨時召集之後備軍人及補充

兵，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得予緩召： 
一、患病經證明不堪負作戰

任務者。 
二、現任國防工業之專門技

術員工，經審查核定者。 
三、任教於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一年以上之現職專任教

師，經審查核定者。 
四、負家庭生計主要責任，

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無其他兄弟姊妹負擔

家庭生計。 
(二)兄弟姊妹，均在營服

役。 
(三)兄弟姊妹，均未滿二

十歲。 
(四)經核定為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五、無兄弟姊妹，而其父或

增列得申請緩召事由： 
1.第 3 款配合 12 年國教實施

，修正高中職以下教師得緩

召。 
2.配合聯合國 1979 年消除對

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保障

性別人權及促進性別平等規

定之意旨，第 4 款、第 5 款

相關事由，於有兄弟文字處

增列姊妹。 

1.行政院版。 
2.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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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已年逾六十歲或死亡者

。但父母俱亡者，不在此

限。 
六、犯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

以上之罪在追訴中者，或

犯罪處徒刑在執行中者。 
前項緩召原因消滅時，

仍受召集。 

第四十四條 國民為國服兵役

時，享有下列權利： 
一、在營服役或接受常備兵

役軍事訓練期間，學生保

留學籍，職工保留底缺年

資。 
二、在營服役或接受常備兵

役軍事訓練期間，其家屬

不能維持生活時，應由政

府負責扶助之。 
三、因服戰時勤務或執行公

務受傷殘廢者，政府應負

教養之責，或依其志願資

送回鄉。 
四、戰死或因公殞命者之子

女，其家庭無力教養時，

政府應負責教養至其成年

為止；戰訓或因公殞命者

之遺族，比照國軍退除役

官兵遺眷，由政府依相關

法令妥善照顧。 
五、戰死或因公殞命者，政

府應負安葬之責，並建祠

立碑，定時祭祀，列敘方

志，以資表彰。 
六、因病或意外死亡之現役

軍人及其配偶、前款現役

軍人之配偶，得葬厝於軍

人公墓。 
七、其他勳賞、撫卹、保險

、傷亡慰問、安養津貼及

優待等法令規定應享之權

利。 
前項第六款規定，於國

1.第 1 項第 6 款增列役男於服

役期間，戰死或因公殞命者

其配偶亦可於軍人公墓同墓

葬。 
2.第 2 項增列榮民或其配偶可

準用前條第 6 款死亡後葬於

軍人公墓之待遇。 

1.行政院版。 
2.非於服役期間戰死或因公殞

命之榮民及其配偶，又新增

一項福利？ 
3.榮民及其配偶葬於軍人公墓

的新增規定，雖然也增列第

3 項，政府得視財政狀況審

酌辦理。但最需要被提出來

檢討的是，即使非基於國家

財政考量，政府也要思考對

於退休退役的軍公教人員及

其家屬之照顧，是否樣樣都

要比照其在職或現役時的待

遇及福利措施？ 
4.相關福利措施應該有現職（

役） /退休（役）之區別。

政府對於退休（役）人員的

照顧，應該只要滿足其基本

生活需求即可。 
5.周休 7 日的人，怎麼還會跟

著現職人員調薪？還有三節

獎（慰問）金以及年終獎（

慰問）金？還有子女教育補

助？如果退休後所有待遇和

福利都和在職期間一模一樣

，那這些人為什麼要做的那

麼辛苦？現行制度等於在鼓

勵他們早早退休享受，無法

為國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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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退除役官兵取得榮譽國民

證之本人及其配偶死亡者，

準用之。 
第一項第六款及前項所

定事項，政府得視財政狀況

審酌辦理之；其資格、程序

、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國防部、內政部分別

定之。 

軍人撫卹條例 

第七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為因公死亡： 
一、執行公務因而死亡者。 
二、為保衛公共安全或救護

公物，因而死亡者。 
三、為救護公共災害，因而

死亡者。 
四、在營區內發生意外或猝

發疾病，因而死亡者。 
五、往返營區途中發生意外

或猝發疾病，因而死亡，

該意外或疾病與服勤具有

因果關係者。 
六、公差遇險或罹病以致死

亡者。 
七、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

致死亡。 
前項各款原因所致之傷

殘，為因公傷殘。但第四款

、第五款因慢性疾病所致之

傷殘，不適用之。 

1.增列第 7 款軍人過勞死，為

因公死亡原因。 
1.法貴在執行，贊同增列，但

適用上與第 1 款如何區分？

實務見解為何應先釐清。 

第三十三條 申請撫卹及請領

各期撫卹金之權利，自各該

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因十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但因不

可抗力之事由，致不能行使

者，自可行使時起算。 
前項因不可抗力事由不

能請領或續領撫卹金者，除

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得

保留其請領及續領撫卹金之

將原條文常時效 5 年修正為

10 年。 
1.民國 102 年 5 月公布生效的

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已於，

第一項明訂「公法上之請求

權，於請求權人為行政機關

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

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於請

求權人為人民時，除法律另

有規定外，因十年間不行使

而消滅。 
2.贊同江委員的修正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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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並依實際具領時之給

與標準發給之。 

2. 

因為這次行政院版修正案有提到聯合國 1979 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保障性別人權及

促進性別平等規定之意旨，本席想請教國防部的是目前募兵有性別比例限制對嗎？國防部主要

的理由是軍人必須執行戰鬥任務，有些不適合招募女性。2016 年的大選，我國不僅產生台灣第

1 位女性民選總統，第 9 屆立法院選出 43 位女性的國會議員，比例為 38.05%，根據國際國會聯

盟 IPU（Inter Parliamentary Union）共 189 個會員國，其「性別民主網站」（www.ipu.org/wmn-

e/classif.htm ）定期更新排名，目前全球女性國會議員總平均比率為百分之 19.5，我國雖非成員

，但根據 2016 年 1 月立法院選舉結果，113 立委席次，女性當選 43 位，佔 38.05%，可排在第

21 位，高於丹麥、荷蘭、德國、瑞士、紐西蘭、英國、澳洲、法國、加拿大、美國等歐美民主

國家，更高居亞洲國家第一位（詳參附表）。馬英九總統在 2015 年 9 月 5 日參加三軍五校聯合

畢業典禮也說：「去年跟今年一共有七個第一名，連續兩年五個是女性。什麼科系？陸軍官校

電機系、海軍官校海洋科學系、空軍官校的機械系再加上國防理工學院資訊系跟國防醫學院醫

學系，所以你可以想像一點都不輸給男生。」 

然而，依據國防部 101 年之軍、士官、兵男女之計畫招募數顯示，軍官：男性設定招募數為

3,132 人、女性設定招募數為 385 人（12.29%）；士官：男性設定招募數為 2,562 人、女性士官

設定招募數為 344 人（13.43%）；士兵：男性設定招募數為 14,512 人、女性士兵設定招募數則

為 799 人（5.50%），男性比例遠遠超過女性，明顯違反性別工作平等原則。2008 年監察院「國

防部擬實施全募兵制對政府財政及國軍戰力之影響」專案調查研究指出，「女性官士兵是募兵

制重要之生力軍，施行以來表現獲得各軍種好評，今後宜根據主客觀條件，考量女性特質及適

合之職務，改進軍隊設施與管理，逐步適量提高女性官士兵在國軍中所占比重，並透過整體人

力運用之思維，對已具相關學歷之女性，經由專業軍、士官班、指職軍士官班等管道，以進用

優質人力於軍中。」 

各國軍隊對女性開放的層次和方式都不相同，在如何開放、開放到什麼程度等問題上也有爭

論，但對女性軍人開放的領域明顯增多卻是不爭的事實。世界各國女軍人在軍隊中分佈的專業

主要有 5 大類。一是作戰保障類：包括戰鬥支援和戰鬥勤務支援部隊、轟炸機機組、作戰艦艇

等崗位；二是指揮保障類：包括通信、技偵、自動化、指揮作戰平臺等崗位；三是裝備保障類

：包括工程裝備維修和彈藥、軍械運送補給等崗位；四是後勤保障類：包括醫療衛生和軍需供

應等崗位；五是行政管理類：包括公共事務、檔案圖書和牧師等崗位。在性別比例方面，美國

自 1973 年志願兵役制開始實行，女性軍人比例佔軍隊總人數的 2.4%，目前已達到 17%，且早已

將女性軍、士官、兵視為最重要之生力軍。烏克蘭軍隊中女兵約占 13%，英國女兵占比也達到

7.7%。而加拿大、以色列、紐西蘭、澳洲已全面取消女性至前線作戰之限制，顯見女性從軍已

獲得各國好評。1997 年 3 月，美海軍陸戰隊的新兵營，首次讓女兵與男兵一起接受戰鬥訓練，

項目包括投擲與火炮射擊等各種科目。俄羅斯女兵與男兵的訓練樣式是完全一樣的，每年的 10

個訓練月，分為冬夏兩個訓練期。經過實際訓練證明，女性軍人在特定的訓練中的接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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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力和忍受力等方面並不比男性軍人差，有些方面還勝過男軍人。本席建議，為使我國全募兵

制確切落實性別平等之普世價值，國防部應該考慮逐步提升募兵的女性比例。 

附表：The percentage of women in national parliaments.（2016-02） 

WORLD CLASSIFICATION 

Rank Country 
Lower or single House Upper House or Senate 

Elections Seats* Women % W Elections Seats* Women % W

1 Rwanda 9 2013 80 51 63.8% 9 2011 26 10 38.5%

2 Bolivia 10 2014 130 69 53.1% 10 2014 36 17 47.2%

3 Cuba 2 2013 612 299 48.9% --- --- --- --- 

4 Seychelles 9 2011 32 14 43.8% --- --- --- --- 

5 Sweden 9 2014 349 152 43.6% --- --- --- --- 

6 Senegal 7 2012 150 64 42.7% --- --- --- --- 

7 Mexico 6 2015 498 211 42.4% 7 2012 128 43 33.6%

8 South Africa 1 5 2014 400 168 42.0% 5 2014 54 19 35.2%

9 Ecuador 2 2013 137 57 41.6% --- --- --- --- 

10 Finland 4 2015 200 83 41.5% --- --- --- --- 

11 Iceland 4 2013 63 26 41.3% --- --- --- --- 

" Namibia 11 2014 104 43 41.3% 12 2015 42 10 23.8%

" Nicaragua 11 2011 92 38 41.3% --- --- --- --- 

14 Spain 12 2015 350 140 40.0% 12 2015 265 104 39.2%

15 Mozambique 10 2014 250 99 39.6% --- --- --- --- 

" Norway 9 2013 169 67 39.6% --- --- --- --- 

17 Andorra 3 2015 28 11 39.3% --- --- --- --- 

" Belgium 5 2014 150 59 39.3% 7 2014 60 30 50.0%

19 Ethiopia 5 2015 547 212 38.8% 10 2015 153 49 32.0%

20 Timor-Leste 7 2012 65 25 38.5% --- --- --- --- 

20.5 Taiwan 1 2016 113 43 38.0% --- --- --- --- 

21 Denmark 6 2015 179 67 37.4% --- --- --- --- 

22 Netherlands 9 2012 150 56 37.3% 5 2015 75 26 34.7%

23 Angola 8 2012 220 81 36.8% --- --- --- --- 

24 Slovenia 7 2014 90 33 36.7% 11 2012 40 3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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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10 2015 372 136 36.6% --- --- --- --- 

26 Germany 9 2013 631 230 36.5% N.A. 69 28 40.6%

27 Burundi 6 2015 121 44 36.4% 7 2015 43 18 41.9%

28 Argentina 10 2015 257 92 35.8% 10 2015 72 30 41.7%

29 Uganda 2 2011 386 135 35.0% --- --- --- --- 

30 Portugal 10 2015 230 80 34.8% --- --- --- --- 

31 Serbia 3 2014 250 85 34.0% --- --- --- --- 

32 Costa Rica 2 2014 57 19 33.3% --- --- --- --- 

" Grenada 2 2013 15 5 33.3% 3 2013 13 2 15.4%

" The F.Y.R. of Macedonia 4 2014 123 41 33.3% --- --- --- --- 

35 El Salvador 3 2015 84 27 32.1% --- --- --- --- 

36 Switzerland 10 2015 200 64 32.0% 10 2011 46 7 15.2%

37 Algeria 5 2012 462 146 31.6% 12 2015 137 8 5.8%

38 Zimbabwe 7 2013 270 85 31.5% 7 2013 80 38 47.5%

39 New Zealand 9 2014 121 38 31.4% --- --- --- --- 

40 Tunisia 10 2014 217 68 31.3% --- --- --- --- 

41 Cameroon 9 2013 180 56 31.1% 4 2013 100 20 20.0%

42 Italy 2 2013 630 195 31.0% 2 2013 321 91 28.3%

" Trinidad and Tobago 9 2015 42 13 31.0% 9 2015 31 10 32.3%

44 Austria 9 2013 183 56 30.6% N.A. 61 18 29.5%

45 Sudan 4 2015 426 130 30.5% 6 2015 54 19 35.2%

46 Guyana 5 2015 69 21 30.4% --- --- --- --- 

47 Nepal 11 2013 599 177 29.5% --- --- --- --- 

48 United Kingdom 5 2015 650 191 29.4% N.A. 782 192 24.6%

49 Luxembourg 10 2013 60 17 28.3% --- --- --- --- 

50 Afghanistan 9 2010 249 69 27.7% 1 2015 68 18 26.5%

51 Poland 10 2015 460 126 27.4% 10 2015 100 13 13.0%

52 Belarus 9 2012 110 30 27.3% 8 2012 58 19 32.8%

53 Philippines 5 2013 290 79 27.2% 5 2013 24 6 25.0%

54 Australia 9 2013 150 40 26.7% 9 2013 76 29 38.2%

" Israel 3 2015 120 32 26.7%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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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Iraq 4 2014 328 87 26.5% --- --- --- --- 

" South Sudan 8 2011 332 88 26.5% 8 2011 50 5 10.0%

58 France 6 2012 577 151 26.2% 9 2014 348 87 25.0%

" Kazakhstan 1 2012 107 28 26.2% 10 2014 47 3 6.4%

60 Canada 10 2015 338 88 26.0% N.A. 83 31 37.3%

61 Honduras 11 2013 128 33 25.8% --- --- --- --- 

" Turkmenistan 12 2013 124 32 25.8% --- --- --- --- 

63 Suriname 5 2015 51 13 25.5% --- --- --- --- 

64 Mauritania 11 2013 147 37 25.2% 11 2009 56 8 14.3%

65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4 2011 132 33 25.0% --- --- --- --- 

" Lesotho 2 2015 120 30 25.0% 3 2015 33 8 24.2%

67 Viet Nam 5 2011 498 121 24.3% --- --- --- --- 

68 Equatorial Guinea 5 2013 100 24 24.0% 5 2013 73 10 13.7%

69 Estonia 3 2015 101 24 23.8% --- --- --- --- 

70 China 3 2013 2959 699 23.6% --- --- --- --- 

71 Lithuania 10 2012 141 33 23.4% --- --- --- --- 

72 Singapore 9 2015 91 21 23.1% --- --- --- --- 

73 United Arab Emirates 9 2011 40 9 22.5% --- --- --- --- 

74 Peru 4 2011 130 29 22.3% --- --- --- --- 

75 Eritrea 2 1994 150 33 22.0% --- --- --- --- 

76 Dominica 12 2014 32 7 21.9% --- --- --- --- 

" Guinea 9 2013 114 25 21.9% --- --- --- --- 

78 Republic of Moldova 11 2014 101 22 21.8% --- --- --- --- 

79 Bosnia and Herzegovina 10 2014 42 9 21.4% 1 2015 15 2 13.3%

80 Cabo Verde 2 2011 72 15 20.8% --- --- --- --- 

" Dominican Republic 5 2010 183 38 20.8% 5 2010 32 3 9.4%

" Monaco 2 2013 24 5 20.8% --- --- --- --- 

83 Albania 6 2013 140 29 20.7% --- --- --- --- 

84 Pakistan 5 2013 340 70 20.6% 3 2015 104 19 18.3%

85 Madagascar 12 2013 151 31 20.5% 12 2015 63 12 19.0%

86 Bulgaria 10 2014 240 49 20.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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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Cambodia 7 2013 123 25 20.3% 1 2012 61 10 16.4%

88 Bangladesh 1 2014 350 70 20.0% --- --- --- --- 

" Czech Republic 10 2013 200 40 20.0% 10 2014 81 15 18.5%

" Liechtenstein 2 2013 25 5 20.0% --- --- --- --- 

91 Colombia 3 2014 166 33 19.9% 3 2014 102 23 22.5%

" Saudi Arabia 1 2013 151 30 19.9% --- --- --- --- 

93 Greece 9 2015 300 59 19.7% --- --- --- --- 

" Kenya 3 2013 350 69 19.7% 3 2013 68 18 26.5%

95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 2014 434 84 19.4% 11 2014 100 20 20.0%

96 Kyrgyzstan 10 2015 120 23 19.2% --- --- --- --- 

97 Tajikistan 3 2015 63 12 19.0% 3 2015 32 2 6.3%

98 Slovakia 3 2012 150 28 18.7% --- --- --- --- 

99 Panama 5 2014 71 13 18.3% --- --- --- --- 

100 Sao Tome and Principe 10 2014 55 10 18.2% --- --- --- --- 

101 Latvia 10 2014 100 18 18.0% --- --- --- --- 

102 Togo 7 2013 91 16 17.6% --- --- --- --- 

103 Montenegro 10 2012 81 14 17.3% --- --- --- --- 

104 Indonesia 4 2014 555 95 17.1% --- --- --- --- 

105 Morocco 11 2011 395 67 17.0% 10 2015 120 14 11.7%

106 Azerbaijan 11 2015 124 21 16.9% --- --- --- --- 

107 Barbados 2 2013 30 5 16.7% 3 2013 21 5 23.8%

" Malawi 5 2014 192 32 16.7% --- --- --- --- 

" Saint Lucia 11 2011 18 3 16.7% 1 2012 11 3 27.3%

" San Marino 11 2012 60 10 16.7% --- --- --- --- 

111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3 2014 687 112 16.3% --- --- --- --- 

" Ireland 2 2011 166 27 16.3% 4 2011 60 18 30.0%

" Republic of Korea 4 2012 300 49 16.3% --- --- --- --- 

114 Uruguay 10 2014 99 16 16.2% 10 2014 31 9 29.0%

115 Fiji 9 2014 50 8 16.0% --- --- --- --- 

" Libya 6 2014 188 30 16.0% --- --- --- --- 

" Uzbekistan 12 2014 150 24 16.0% 1 2015 100 17 17.0%

118 Chile 11 2013 120 19 15.8% 11 2013 38 6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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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Croatia 11 2015 151 23 15.2% --- --- --- --- 

120 Paraguay 4 2013 80 12 15.0% 4 2013 45 9 20.0%

121 Chad 2 2011 188 28 14.9% --- --- --- --- 

" Egypt 10 2015 596 89 14.9% --- --- --- --- 

" Turkey 11 2015 550 82 14.9% --- --- --- --- 

124 Mongolia 6 2012 76 11 14.5% --- --- --- --- 

125 Venezuela 12 2015 167 24 14.4% --- --- --- --- 

126 Gabon 12 2011 120 17 14.2% 12 2014 99 18 18.2%

127 Guatemala 9 2015 158 22 13.9% --- --- --- --- 

128 Somalia 8 2012 275 38 13.8% --- --- --- --- 

129 Guinea-Bissau 4 2014 102 14 13.7% --- --- --- --- 

" Romania 12 2012 401 55 13.7% 12 2012 168 13 7.7%

131 Russian Federation 12 2011 450 61 13.6% N.A. 170 29 17.1%

132 Niger 1 2011 113 15 13.3% --- --- --- --- 

" Saint Kitts and Nevis 2 2015 15 2 13.3% --- --- --- --- 

134 Bahamas 5 2012 38 5 13.2% 5 2012 16 4 25.0%

135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12 2015 23 3 13.0% --- --- --- --- 

136 Malta 3 2013 70 9 12.9% --- --- --- --- 

137 Djibouti 2 2013 55 7 12.7% --- --- --- --- 

" Jamaica 12 2011 63 8 12.7% 9 2007 21 6 28.6%

" Zambia 9 2011 158 20 12.7% --- --- --- --- 

140 Cyprus 5 2011 56 7 12.5% --- --- --- --- 

141 Sierra Leone 11 2012 121 15 12.4% --- --- --- --- 

" Syrian Arab Republic 5 2012 250 31 12.4% --- --- --- --- 

143 Ukraine 10 2014 422 51 12.1% --- --- --- --- 

144 India 4 2014 543 65 12.0% 1 2014 243 31 12.8%

" Jordan 1 2013 150 18 12.0% 10 2013 75 8 10.7%

146 Mauritius 12 2014 69 8 11.6% --- --- --- --- 

147 Georgia 10 2012 150 17 11.3% --- --- --- --- 

148 Antigua and Barbuda 6 2014 18 2 11.1% 6 2014 17 7 41.2%

149 Liberia 10 2011 73 8 11.0% 12 2014 30 3 10.0%

150 Ghana 12 2012 275 30 10.9%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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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Armenia 5 2012 131 14 10.7% --- --- --- --- 

152 Malaysia 5 2013 222 23 10.4% N.A. 65 15 23.1%

153 Hungary 4 2014 198 20 10.1% --- --- --- --- 

154 Brazil 10 2014 513 51 9.9% 10 2014 81 13 16.0%

" Myanmar 11 2015 433 43 9.9% 11 2015 224 23 10.3%

156 Botswana 10 2014 63 6 9.5% --- --- --- --- 

" Japan 12 2014 475 45 9.5% 7 2013 242 38 15.7%

158 Burkina Faso 11 2015 127 12 9.4% --- --- --- --- 

" Gambia 3 2012 53 5 9.4% --- --- --- --- 

160 Cote d'Ivoire 12 2011 251 23 9.2% --- --- --- --- 

161 Marshall Islands 11 2015 33 3 9.1% --- --- --- --- 

162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11 2011 492 44 8.9% 1 2007 108 5 4.6%

163 Mali 11 2013 147 13 8.8% --- --- --- --- 

164 Bhutan 7 2013 47 4 8.5% 4 2013 25 2 8.0%

165 Bahrain 11 2014 40 3 7.5% 12 2014 40 9 22.5%

166 Congo 7 2012 136 10 7.4% 10 2014 72 14 19.4%

167 Benin 4 2015 83 6 7.2% --- --- --- --- 

168 Tuvalu 3 2015 15 1 6.7% --- --- --- --- 

169 Kiribati 12 2015 46 3 6.5% --- --- --- --- 

170 Swaziland 9 2013 65 4 6.2% 10 2013 30 10 33.3%

171 
 

http://www.ipu.org/wmn-e/arc/classif010216.htm 

呂委員孫綾書面意見： 

一、自 921 地震以來，國軍於重大天然災害發生時，均出動支援救災；然以今（105）年台南

大地震為例，現場支援救災之國軍其個人救災裝備與專業救難隊相比，顯有所不足之處（如附圖

），致使國軍弟兄於救災時可能產生較大之安全風險，因此本席就目前國軍部隊支援救災時有無

儲備適合之救災裝備，及未來預計採購之計畫，請國防部提出說明。 

二、依據現行「國軍協助災害防救辦法」第 10 條規定，「國軍各類型部隊應依災害防救任務

與各階段軍事教育及部隊訓練之災害防救課程，結合戰備任務、各項兵棋推演及實兵演練，執行

實作訓練。」，本席爰針對國軍歷年來所進行之災害防救課程及實作訓練內容，是否符合各類型

災害之專業需求，請國防部提出說明。 

三、查目前重大天然災害之救災係一非常專業之領域，因此現行「國軍協助災害防救辦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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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條規定，「內政部災害防救署應提供國軍災害防救師資培訓及訓練場地，協助培育國軍種子

教官及專業部隊訓練。」，本席爰針對國軍歷年來有無接受內政部災防署師資培訓、參加培訓人

數及通過培訓人數，亦請國防部提出詳細說明。 

附圖來源：軍聞社 2016 年 2 月 6 日新聞稿 

 

主席：現在先休息 5 分鐘，之後處理臨時提案及法案部分的審查。現在休息。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先處理臨時提案 1 案。 

本院委員劉世芳等，有鑑於 4 月 8 日行政院長張善政與 5 月 20 日後之行政院長林全會談，兩

人一致認為，目前最重要的政權交接工作，將分別自人事、預算及業務等三面向進行。在人事

部分，國營或公股事業的董事長、總經理、董監事及獨立董事等人事案的處理程序，行政院副

院長杜紫軍已訂於 4 月 11 日中午邀集各部會召開政府交接研商會議，並將於會中重申，前述人

事案的處理原則應與行政部門的人事異動法律規範一致。爰此，國防部及其所屬單位、財團法

人之人事動，亦應比照辦理。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劉世芳  蔡適應 

連署人：羅致政  呂孫綾 

主席：請問各位，對本案有無意見？請國防部人次室徐次長說明。 

徐次長衍璞：主席、各位委員。報告委員，沒有問題，國防部配合辦理。 

主席：提案內容最後一句「爰此……敬請公決。」那部分不用吧？就是到「應與……規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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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了，是不是？後面這一段還要嗎？後面那一句話「爰此……應比照辦理。」是否應修正，

一般的提案好像不是這樣寫，這樣寫怪怪的，應該改成「爰此，要求國防部及其所屬單位……

應比照辦理。」這樣比較順吧，是不是？因為提案最後是一個問號，感覺上我們好像要回答一

句「好，比照辦理」。對啦，就是「是否有當？敬請公決。」那部分拿掉啦！ 

劉委員世芳：抱歉，除國防部之外，可否增列「退輔會」？因為本會是外交國防委員會，全部都一

起列入，好嗎？ 

徐次長衍璞：輔導會今天沒有列席，我們無法代為回答。 

主席：輔導會無人列席。 

劉委員世芳：所以今天無法提，是嗎？到時候再提一個？ 

主席：今天退輔會未列席，先這樣通過，好不好？ 

劉委員世芳：好，瞭解。 

主席：本案修正通過。 

現在繼續逐條審查兵役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進行第十七條。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 十 七 條  補充兵役以適合服常備兵現役，因家庭因素，或經教育部核定之國家體育競技代表

隊者，或替代役體位未服替代役者服之，由國防部依軍事需要，以二個月以內之軍事訓

練，合格後列管、運用。 

前項因家庭因素與替代役體位服補充兵之資格、申請、核准、程序及廢止等事項

之辦法，由內政部定之；國家體育競技代表隊服補充兵之資格、申請、核准、程序、

廢止、撤銷、應履行之義務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一項補充兵服役之訓練、列管、運用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規則，由國防部定之。 

主席：請問各位，對本條有無意見？請劉委員世芳發言。 

劉委員世芳：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行政院所提修正條文有關國家體育競技代表隊，可

否請教育部解釋國家體育競技代表隊涵括的範圍為何？本席詢問的理由為：第一，若優秀的運

動選手要到國外代表其他國家且需常年在外，假設王建民現在需要服兵役，他要到美國大聯盟

打球，請問這種情形是否適用？第二，現在有些新興的體育競技活動，譬如電競，可能也要到

國外三個月或六個月，請問這些情形是否適用？因為目前已經由行政院層級降低為教育部層級

通過即可，但又有一些新的發展傾向，能否請教育部同仁解釋。 

主席：請教育部體育署藍副組長說明。 

藍副組長坤田：主席、各位委員。關於補充兵的部分，我們的措施中有一稱為「五年條款」的設計

，當初 2004 年王建民就是適用這個條款，5 年內他可以到國外打球，但他必須接受我們的徵召

參加國際比賽。 

劉委員世芳：請問新興的電競比賽是否適用？ 

藍副組長坤田：報告委員，因為電競部分尚未…… 

主席：還沒有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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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副組長坤田：對。 

劉委員世芳：所以相關的規定都由教育部訂定？ 

藍副組長坤田：對，目前是這種方式，包括足球部分的陳柏良也是適用這個規範。 

劉委員世芳：對，但他是到中國踢球，你們也同意就對了？ 

藍副組長坤田：不過國家代表隊徵召時，他必須配合接受徵召回國參加比賽，准許他旅外踢球對他

的實力及以後我們的國家隊的實力是有幫助的。 

劉委員世芳：對啊，但他還是有不回來的時候。 

主席：你剛才講的「五年條款」是什麼？ 

藍副組長坤田：報告委員，依照補充兵役的規定，列為國家體育競技代表隊服補充兵役者需先接受

5 年的列管，在列管的 5 年當中，如果他在國訓中心進行集訓，集訓期間比照常備兵役期間的訓

練，比如常備兵役役期為 1 年，這個區塊的役男若 1 年考核及格即可解除列管，但是針對比較

特殊的選手，放在國內訓練可能比較不適合，就容許到國外，但其前提是一定要配合國家代表

隊的徵召，回國參加比賽。 

主席：他去國外訓練可以折抵他的役期嗎？ 

藍副組長坤田：他到國外訓練可使其技術提升，但碰到比如亞運、奧運等重大比賽時，他必須無條

件接受徵召回國加入代表隊，代表我國出賽，以符合當初設立此一機制的精神。 

主席：5 年期滿後他還要不要服兵役？ 

藍副組長坤田：那就結束了。 

主席：就結束了？ 

藍副組長坤田：對。 

主席：如果 5 年內他都沒有代表我國出賽呢？ 

藍副組長坤田：不會發生這種情況，因為代表隊會徵召，如果他的實力…… 

主席：你們每年都會考核嗎？ 

藍副組長坤田：對，針對這些選手的情況，各協會都會加以列管。 

主席：曾否發生到國外 1 年就發覺不行而回國的？他到國外受訓以提升技術，萬一他只去了不到 1

年，你們發覺或他個人覺得不行而回國，這樣要不要再服兵役？ 

藍副組長坤田：報告委員，這樣回國後就要服他尚未結束的時間，必須補足常備兵役期間的缺額。 

主席：所以還要再補服兵役？ 

藍副組長坤田：對。 

主席：請呂委員玉玲發言。 

呂委員玉玲：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我剛才聽到列管的期限是 5 年，請問這部分是否應

明列在母法中，然後再交由教育部加以規範？你說列管的年限是 5 年，是否應明文訂定？ 

藍副組長坤田：報告委員，因為兵役法係由國防部主管…… 

呂委員玉玲：你只說要列管，但法條上並未看到列管年限，是不是？ 

藍副組長坤田：報告委員，服補充兵役者，其軍事訓練的役期是 12 天，列管的部分等於是為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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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他的義務…… 

呂委員玉玲：沒有錯，但我說的是你剛才講列管期限 5 年，但法律上並未載明列管的年限，法律中

並未規範。 

主席：那部分是否規範在實施辦法中？ 

呂委員玉玲：對，在辦法中就要納入規範。 

藍副組長坤田：對，有。 

主席：在實施辦法中有規範，這是一個母法啦！ 

呂委員玉玲：那已規範在母法裡面了，是不是？ 

藍副組長坤田：辦法上面有規定。 

主席：它在辦法上面有規定了。 

請國防部資規司陳司長說明。 

陳司長正棋：主席、各位委員。針對本條，本部建議依行政院版本通過，但在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六

行「以二個月以內之軍事訓練，」前增列「施行」的「施」字，修正為「施以二個月以內之軍

事訓練，」其他部分沒有意見。 

主席：現行條文中就有「施以」，為什麼修正條文拿掉了？是漏掉嗎？ 

陳司長正棋：原來 98 年那個法令裡面有「施予」，所以我們建議回復。 

主席：對，原來的條文有，你們應該是漏打了吧？ 

陳司長正棋：可能是漏打了。 

主席：第十七條第一項修正為「……施以二個月以內之軍事訓練……」其餘部分照行政院提案條文

通過，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修正通過。 

進行第十八條。 

顏委員寬恒等 20 人提案條文： 

第 十 八 條  常備兵現役在營期間，在平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於國防軍事無妨礙時，得提前退

伍： 

一、員額過剩時。 

二、完成兵科教育。 

三、入營前曾修得相當於軍職專長之學能。 

四、家庭發生重大變故，須負擔家庭生計主要責任。 

五、成為政府認定的重大災害受災戶，需要協助家園重建工作。 

主席：請國防部資規司陳司長說明。 

陳司長正棋：主席、各位委員。國防部建議維持現行條文，因為剛才已說明，兵役法第十八條及常

備兵補充兵服役規則第十五條均訂有得提前退伍的相關規範，同時證諸歷年重大天然災害或其

他災害發生時，役男均可依照上述兩項法令獲得彈性迅速之處理，所以不須再增訂。 

主席：對第十八條照國防部建議維持現行條文，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條維持現行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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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第三十七條。 

邱委員志偉等 25 人提案條文： 

第三十七條  後備軍人及補充兵應下列召集： 

一、動員召集：戰爭或非常事變時，依作戰需要實施之。 

二、臨時召集：平時為現役補缺、停役原因消滅回役，戰時為人員補充或在軍事

警備上有需要時實施之。 

三、教育召集：依軍事需要，於舉行訓練或演習時實施之。 

四、勤務召集：戰時或非常事變時，為輔助戰時勤務或地方自衛防空等勤務需要

實施之。 

五、點閱召集：於點驗或校閱時實施之。 

六、災害防救召集：依災害防救需要執行災害防救任務時實施之。 

主席：請國防部資規司陳司長說明。 

陳司長正棋：主席、各位委員。因現行災防法第二十六條及第二十八條均明定行政院可動員辦理執

行平時災防救護事項，所以國防部建議維持現行規定即可。 

主席：請劉委員世芳發言。 

劉委員世芳：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根據災害防救法，如果要動員後備或現役軍事官兵

，是否都須經國防部同意才可動員？按照現行的動員方式，假設發生類似日本三一一那樣的重

大災害，當總統尚未發布緊急命令時，若要求國防部採取相關的災害防救行動，是否還要回到

行政院？變成是被動式的處理災害？能否先請役政署及消防署就你們的業管範圍提供本席一些

意見。 

主席：請內政部役政署梁副署長說明。 

梁副署長國輝：主席、各位委員。關於役政署的部分，目前役男係採取備役的演訓跟備役的召集服

勤，根據替代役實施條例及備役役男召集演訓實施辦法，基本上不用經過國防部的同意，但現

實狀況是，目前替代役役男在防救災方面的能力比較欠缺，這也是本署正在加強的部分。 

劉委員世芳：請問若要針對替代役男實施防救災教育訓練，原則上是由役政署發動還是由國防部發

動？這究竟是由哪個單位主管？如果役男不參與呢？ 

梁副署長國輝：報告委員，目前實施的狀態是屬於一種演習跟訓練的階段，所以由內政部役政署發

動，但是我們的能力與裝備，目前尚未齊備。 

劉委員世芳：所以在裝備、整備及訓練方面的能力不齊備，譬如要上山下海，尤其像發生海嘯或地

震之類的災害，備役人員完全無法參與救災，只能被動地協助清掃垃圾、運輸石塊或協助受災

傷患等等事務？ 

梁副署長國輝：對，輔助性的。 

劉委員世芳：跟替代役男本身的專長都完全無法結合？ 

梁副署長國輝：比較無法結合，目前的狀況是這樣。 

劉委員世芳：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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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副署長國輝：謝謝。 

主席：請問替代役的兵源還要維持多久？ 

梁副署長國輝：報告主席，未來配合國軍的募兵制度，募兵制度常備兵的役期有調整，當然替代役

的役期也會調整，依照目前的規劃，未來替代役男的役期是 6 個月。 

主席：6 個月？ 

梁副署長國輝：是，目前這個政策已經獲得行政院政策上的…… 

主席：那 6 個月之後呢？未來全募兵之後是否替代役制度就取消了？還有替代役嗎？ 

梁副署長國輝：報告主席，我們仍然永續經營。 

主席：永續經營喔？ 

梁副署長國輝：是，永續經營。 

主席：那誰來服替代役？服替代役的對象呢？ 

梁副署長國輝：我們會跟國防部協調，從 83 年次以後役男的 4 個月軍事訓練這方面的人力來做一

個…… 

主席：從服 4 個月軍事訓練役的役男中找來服替代役？ 

梁副署長國輝：是……區隔…… 

主席：受訓完之後服替代役？ 

梁副署長國輝：是，規劃是 6 個月，增加 2 個月。 

主席：那是他的義務嗎？還是他具有選擇權？ 

梁副署長國輝：採志願申請方式，抽中以後可到內政部，沒有抽中…… 

主席：可是現在的替代役並非志願的吧？ 

梁副署長國輝：現在也是按照體位跟…… 

主席：不，我的意思是，現在的替代役是因為役男本身有服兵役的義務，所以他選擇服替代役，可

是未來若役男不再有服兵役之義務，那替代役的兵源從何而來？ 

梁副署長國輝：役男仍須接受國防部 4 個月的軍事訓練，內政部與國防部會就這部分的人力進行協

調，從中獲得替代役的來源。 

主席：那人數應該會大量降低吧？ 

梁副署長國輝：後續的執行狀況還要再觀察，我們預估 1 年大概有 2 萬人。 

主席：1 年多少？ 

梁副署長國輝：大概有 2 萬人，可以滿足…… 

主席：2 萬人？ 

梁副署長國輝：是。 

主席：服務 6 個月？ 

梁副署長國輝：是。 

主席：6 個月能做什麼？ 

劉委員世芳：送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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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送公文？公文可能都還不認識就要退伍了。 

梁副署長國輝：我們會加強。謝謝主席的指示。 

主席：我覺得這部分可能要好好地作通盤的考量。 

梁副署長國輝：是。 

劉委員世芳：專業會不夠啦。 

主席：對。 

梁副署長國輝：報告主席及劉委員，因替代役人員社會形象良好，目前中央及地方各服勤機關非常

需要替代役人力的繼續協助。 

劉委員世芳：那是因為需求機關不必支付人事費用，大家都希望多一些人幫忙，但這樣會排擠到其

他部分的預算。 

主席：這部分我們再安排專案報告來討論，好不好？ 

梁副署長國輝：是。 

劉委員世芳：主席，有關災害防救的問題，我還想再請教消防署的意見。 

主席：請內政部消防署陳副署長說明。 

陳副署長文龍：主席、各位委員。根據災防法第三十四條之規定，地方政府跟部會都可申請國軍支

援協助救災，不過也有但書明定發生重大災害時，軍方可主動支援救災，所以無論是申請支援

或主動支援救災，災防法中都有相關機制。實務運作的狀況也是申請支援或主動支援兩者皆有

，例如 0206 台南震災發生後，台南市消防局告訴我，軍方也是採主動支援方式協助救災。 

劉委員世芳：明白。我想解釋之所以提案增訂「災害防救召集」的主要原因在於，一旦發生重大災

害，總統需要發布緊急命令時，其意義就代表災害防救有非常大的困難，可能需要軍方投入甚

至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人力，我剛才也提到，假設發生類似像日本三一一那種地震兼海嘯導

致許多房屋與人命毀滅的複合式重大災難，在我們來講就是準戰爭的狀態了，這種重大災難發

生後，即使總統要發布緊急命令也還要透過行政院、立法院層層通過，並非總統今天講了、明

天蓋個章就生效。在這種緊急狀態下，因為政府並未發布戰爭或準戰爭狀態，假如軍方還要等

待指令恐緩不濟急，而以平常狀態來看，剛剛鍾委員也提到，臨時找阿兵哥協助災害防救，結

果他們只能拿著掃把、畚箕出來幫忙救災，這不是我們願意看到的，我們希望他們能具備救災

的專業技能，不管是工兵部隊或是其他的救災技能，所以在兵役法中增訂一款「災害防救召集

」可以較主動地幫忙，當然最後還是需要國防部或行政院同意。我不曉得消防署的意見如何？

若你們認為這樣是多此一舉，那就不必修法，如果你們認為這樣在主動性上有所助益，那麼增

訂這一款或許有其好處。因為全球氣候變遷，再加上我國原本就處於地震頻發帶，災害絕非少

見，尤其台南地震引發土壤液化現象，全台灣民眾都很緊張，你瞭解我的意思嗎？ 

陳副署長文龍：我知道，就是在常備兵役之外如何利用後備軍人協助救災，這部分消防署樂觀其成

，不過要如何處理我們尊重國防部。 

劉委員世芳：其實這有點類似像總動員其中的一種，但是總動員又牽涉到整體國防機制跟總統的命

令，如果將其列入兵役法中，是否能夠相得益彰？我認為只要不互相排斥，其實是否一定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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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災害防救召集，可能 10 年用不到一次，但是有備無患，如果法條上先明定，一旦有需求就能

運用，如果法條沒有規範就不能用，畢竟我們是個法治的國家，所以我想請教消防署的高見，

如此而已。 

陳副署長文龍：是。 

主席：請羅委員致政發言。 

羅委員致政：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請問災防法中對於動員後備軍人這部分有沒有任何

限制，還是完全尊重國防部實際上的需要？ 

主席：請國防部全動室蔡代主任說明。 

蔡代主任忠誠：主席、各位委員。目前災害防救的相關配套措施已經完備，在汛期我們有 3 到 6 個

營，將近 2,000 到 3,000 人，剛剛幾位委員都談到，我們的人力沒有問題，關鍵在於裝備。若增

列「災害防救召集」這一款，未來能否解決裝備的問題，讓人力跟裝備一次到位，一旦發生災

害時就能彰顯救災能量，這部分以後可以討論。 

羅委員致政：所以條文中若增列「災害防救召集」這一款，會有什麼困難嗎？或僅是多此一舉而已

？ 

蔡代主任忠誠：對，因為現在的作法已經可以了，不管是災防法第三十四條或是國防部相關的規範

中，都可以運用常備部隊或後備部隊救災，這部分是完備的。 

羅委員致政：現行的法律依據為何？就是災防法而已？ 

蔡代主任忠誠：莫拉克風災之後，已經在災防法第三十四條增列了相關規定。 

劉委員世芳：可是地方政府若要請求國防部幫忙，無論是常備兵或是後備兵，幾乎都必須透過災防

會報提出，並非軍方主動救援。剛剛鍾佳濱委員也提到，若地方發生火災，第一時間去救災的

通常還不一定是消防隊，很有可能是義消，我們現在是把這個概念放到「災害防救召集」這一

款來處理，你瞭解我的意思嗎？無論如何義消還是會有其他的裝備，當然不能等同於正規的消

防隊，若用這樣的方式來處理有沒有用？我們現在處理的不是常備兵力這部分，大部分是後備

兵力比較多，每次都要經過後備司令部或是後備指揮司令部…… 

蔡代主任忠誠：三合一會報。 

劉委員世芳：對啊！災害發生後，要成立防災救災指揮中心最快也都是兩小時以後了。 

蔡代主任忠誠：報告委員，現行作法主動救災已行之有年，就是「超前部署、預置兵力、隨時防救

」，只要…… 

劉委員世芳：這是國防部的行政命令啊！ 

蔡代主任忠誠：這是依據災防法第三十四條所規定的國軍應主動救災，已經有法源依據了。 

劉委員世芳：那後備兵力部分呢？ 

蔡代主任忠誠：後備兵力也包括在內。 

劉委員世芳：那調動兵力時，以南部而言，為何不是直接找當地的八軍團、十軍團，還要經過後指

部或後備司令部，請問究竟發生什麼事？ 

蔡代主任忠誠：報告委員，它是一個機制跟一個平台的運作，事實上其精神是主動的。 



 

 50

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24 期 委員會紀錄 

劉委員世芳：時間上都來得及嗎？ 

蔡代主任忠誠：來得及。 

劉委員世芳：所以你們覺得不必特別將「災害防救召集」這一款列入？ 

蔡代主任忠誠：到目前為止，因為現行的作法都已完備。 

劉委員世芳：後備兵力都不需要訓練，就是發生災難時，大家就一起往前衝？ 

蔡代主任忠誠：現在汛期間維持的 3 到 6 個營就有災防的訓練課程，當然是一般的基礎訓練，比較

沒有高危險的救災課程。 

劉委員世芳：我現在講的不是常備兵力，而是後備兵力的部分。 

蔡代主任忠誠：我剛才講的就是後備人員的教育召集，在汛期期間隨時保持 2,000 到 3,000 人左右

，有狀況、有需要就可以投入災區。 

劉委員世芳：這是依據災防法，不用依據兵役法，是嗎？ 

蔡代主任忠誠：對，依據災防法。 

劉委員世芳：我們剛剛提到有關災害防救的裝備、整備、訓練這部分，是否有需要在兵役法中增列

部分條文？不需要嗎？ 

蔡代主任忠誠：不需要啦。 

陳司長正棋：報告委員，兵役法中對於後備軍人及補充兵的各種召集都已規範的非常完備，剛才全

動室也說明，災防法中對於主動救災投入的兵力及於後備部隊這部分已經有法源了，所以此處

若再做複合式的增列，我覺得對救災一事並無太大的意義。 

劉委員世芳：好，謝謝。 

主席：對第三十七條照國防部建議維持現行條文，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條維持現

行條文。 

進行第四十一條。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四十一條  應受動員召集或臨時召集之後備軍人及補充兵，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得予緩召

： 

一、患病經證明不堪負作戰任務者。 

二、現任國防工業之專門技術員工，經審查核定者。 

三、任教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一年以上之現職專任教師，經審查核定者。 

四、負家庭生計主要責任，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無其他兄弟姊妹負擔家庭生計。 

(二)兄弟姊妹，均在營服役。 

(三)兄弟姊妹，均未滿二十歲。 

(四)經核定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五、無兄弟姊妹，而其父或母已年逾六十歲或死亡者。但父母俱亡者，不在此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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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犯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在追訴中者，或犯罪處徒刑在執行中者。 

前項緩召原因消滅時，仍受召集。 

呂委員玉玲等所提修正動議： 

案由：兵役法第四十一條修正草案 

說明： 

一、我國自實施國民教育以來，為保障國民受教權利。本法於民國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作

全文修正時，於其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現任小學以上教師，經審查核定者，得延緩

動員召集。 

二、教育部為回應各界意見，於九十九召開之第八次全國教育會議，特別規劃「升學制度與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中心議題並進行討論。並規劃自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起全面實施。 

三、參酌教育部所推動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分兩階段，前九年為國民教育，依「國民

教育法」及「強迫入學條例」規定辦理，對象為六至十五歲學齡之國民；後三年為高級中等教

育（含五專前三年），對象為十五歲以上之國民。爰此，建議修正草案本條第一項第三款。 

提案人：呂玉玲 

連署人：劉世芳  江啟臣 

兵役法第四十一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十一條 應受動員召集或

臨時召集之後備軍人及補充

兵，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得予緩召： 
一、患病經證明不堪負作戰

任務者。 
二、現任國防工業之專門技

術員工，經審查核定者。 
三、任教於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含專科學校五年制前

三年）一年以上之現職專

任教師，經審查核定者。 
四、負家庭生計主要責任，

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無同父兄弟者。 
(二)有同父兄弟，而均已

應徵或應召在營服役

者。 
(三)有同父兄弟，均未滿

二十歲者。 

第四十一條 應受動員召集或

臨時召集之後備軍人及補充

兵，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得予緩召： 
一、患病經證明不堪負作戰

任務者。 
二、現任國防工業之專門技

術員工，經審查核定者。

三、現任國民學校教員，曾

在教育部認可之師範學校

畢業或經檢定合格任教一

年以上，經審查核定者。

四、負家庭生計主要責任，

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無同父兄弟者。 
(二)有同父兄弟，而均已

應徵或應召在營服役

者。 
(三)有同父兄弟，均未滿

二十歲者。 

一、我國自實施國民教育以來

，為保障國民受教權利。本

法於民國三十二年二月二十

七日作全文修正時，於其第

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現任小學以上教師，經審

查核定者，徥延緩動員召集

。 
二、教育部為回應各界意見，

於九十九召開之第八次全國

教育會議，特別規劃「升學

制度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中心議題並進行討論。並

規劃自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

起全面實施。 
三、參酌教育部所推動之「十

三年國民基本教育」分兩階

段，前九年為國民教育，依

「國民教育法」及「強迫入

學條例」規定辦理，對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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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核定為低收入戶者

。 
五、無同父兄弟，而其父已

年逾六十歲或死亡者。 
六、犯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

以上之罪在追訴中者，或

犯罪處徒刑在執行中者。 
前項緩召原因消滅時，

仍受召集。 

(四)經核定為低收入戶者

。 
五、無同父兄弟，而其父已

年逾六十歲或死亡者。 
六、犯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

以上之罪在追訴中者，或

犯罪處徒刑在執行中者。

前項緩召原因消滅時，

仍受召集。 

六至十五歲學齡之國民；後

三年為高級中等教育（含五

專前三年），對象為十五歲

以上之國民。爰此，建議修

正草案本條第一項第三款。

主席：請國防部資規司陳司長說明。 

陳司長正棋：主席、各位委員。國防部的意見是建議依照行政院版本通過，但是，剛才呂委員有提

這樣一個意見，我們是不是請全動室…… 

主席：請國防部全動室蔡代主任說明。 

蔡代主任忠誠：主席、各位委員。原修正條文是只有「高中（含）以下學校」的教師當作配合 12

年國教，現在增訂到包括五年制專科學校，不曉得這樣子多出來的人有多少？因為這個會影響

到未來後備整個的教育召集。 

主席：你們有計算過嗎？ 

蔡代主任忠誠：這要看教育部是否有這樣的…… 

主席：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沈簡任視察說明。 

沈簡任視察溪南：主席、各位委員。有關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申請緩召適用對象，原來是國民

學校的教員，現在我們配合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的實施，所以，延伸到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剛剛

呂委員有提案要增列「專科學校五年制前三年」這個部分，因為這個部分我們還沒有相關的數

據，如果要實施，我們教育部的立場是樂觀其成，同意增列「專科學校五年制前三年」這個規

範。 

主席：我們的 12 年國教是包含專科學校五年制前三年這個部分，是嗎？ 

沈簡任視察溪南：有關專科學校五年制前三年，就是五專的前三年，這部分是規範在專科學校法裡

面。我們的高級中等教育法是規範高中、高職以下的學校；但是，五專前三年的部分，我們是

比照高中、高職，作學費上的補助。 

主席：學費上有作補助？ 

沈簡任視察溪南：對。 

主席：所以，它也算是 12 年國教裡面的一部分？ 

沈簡任視察溪南：應該…… 

主席：不是應該，而是法律上你們有沒有界定？ 

沈簡任視察溪南：法律上是沒有界定這個部分。不過，我們現在是適用在我們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

入學方式的中的一種。 

主席：針對這部分，其他委員有沒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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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委員玉玲：12 年國教就是國民義務教育，前 6 年的國小加上 3 年的國中、3 年的高中，就是強制

入學教育，加起來總共是 12 年。如此說來，五專的前三年是不是等於高中？因為教育部也有補

助這部分的學費，這就算是有編制的，所以，這部分應該納進來，才不致影響我們孩子的受教

權。 

沈簡任視察溪南：報告委員，對於這部分，本部的立場是同意。 

主席：國防部的意思如何？ 

陳司長正棋：顯然現在沒有確切的數據，但是，我想，以剛才呂委員所提的「五專前三年比照高中

」這部分，其實我們也贊同教育部的意見。 

主席：請羅委員致政發言。 

羅委員致政：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我請教一個實務上的問題，五專雖然又有前三年比

照，但它就是一個整體。比方說，有一位老師是教四年級以上的，不過，他同時又在一年級兼

課，請問，判定上會不會有困難？事實上，有很多老師一到五年級都有教啊！ 

主席：如果我是五專的老師，萬一我教三年級和四年級，那我到底算是四年級還是三年級的老師？

會不會到後來，變成全校的老師都適用？這是有可能的。 

呂委員玉玲：其實這個人數不多啦！ 

主席：教育部對於這部分的人數沒有掌握嗎？ 

蔡代主任忠誠：現在教育部沒有這部分的人數，如果這部分的人數不多，我們應該可以同意這一塊

。 

主席：當然，這也不是用人數多寡來定，這是法律平等的問題嘛！當初你們要增訂這個條文內容的

出發點是什麼？如果你們的出發點是認為現在已經改為 12 年國教了，所以，你們必須要去修這

個法，那麼，當然你們的比照條件就應該都一樣，不是以人數作基準。 

羅委員致政：呂委員的這個修訂，我沒有太大的意見。我只是擔心實務上的困難，因為學生可以分

前三年、後兩年，老師卻沒辦法這樣分，老師有可能這個學期有，下學期就沒有三年級以下的

課程。實務上的確有這樣的情況，最後結果就變成五專的老師全都可以緩召，因為一年級至五

年級都有課，所以教育部跟國防部還是要想清楚，因為到時候實務上一定會有很多麻煩的地方

。 

主席：羅委員的提醒也沒有錯，說不定今年緩召，明年不能緩召，因為明年只有教四年級。 

呂委員玉玲：教召是到幾歲？是 35 歲，還是 40 歲？ 

蔡代主任忠誠：現在義務役的兵是 36 歲，志願役的兵是 45 歲；後面的，有到 50 歲或 58 歲者，不

等。 

呂委員玉玲：一般像專科學校的教師，大部分都是到 35 歲吧？這個兵種是這樣，對不對？ 

蔡代主任忠誠：對。 

呂委員玉玲：這個年齡應該可以被接受吧？如果我們不要用前三年定，五專都可以嗎？ 

蔡代主任忠誠：他如果現在已經到了除役年齡，那當然沒有這個問題了。我更正一下，剛剛應該講

36 歲，義務役的兵是 36 歲，志願役的兵是 45 歲。義務役的很多老師當然是軍官啦！軍官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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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到 45 歲，還有到 50 歲的，不一定；看他的個階，所以，他在任教的期間應該還沒除役。 

呂委員玉玲：照這樣的計算方式，他的年齡跟他現在已經是在教專科學校，雖然說不是用人數去確

定，但這是他的權利。當然，他有服教育召集的義務，但是，也不應該影響到學生的受教權啊

！因為你們「教召」的時間是 5 至 7 天不等，學生在這段期間沒有老師的話，怎麼辦？所以，

我還是認為這個是可以執行的。 

陳司長正棋：關於「教召」的時間，我們不會在同一時間把一個學校所有的老師都召集，事實上，

它是分梯次的。所以，基本上，委員剛剛提到的那個問題…… 

呂委員玉玲：對，就是因為分梯次所以可搭配執行，不會因為人數的多少而有所影響。 

陳司長正棋：報告委員，您的提議非常立意良善，但是，剛剛羅委員和主席有提，站在一個公平的

立場，是不是先針對您那個提議作一研究，有確切數據之後，再作增訂？現在可否建議先依行

政院版本通過？ 

呂委員玉玲：剛剛我們有爭議的部分就是專科學校，高職就沒有爭議吧？ 

沈簡任視察溪南：報告委員，它是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羅委員致政：主席，原來的條文是「現任國民學校教員」，所以，沒有分所謂的專任、不專任，還

是實務上你們都只針對專任老師？因為現在有很多聘用一年、兩年的約聘教師，實務上，你們

在緩召的部分，是只要是現任國民學校教員就可以，還是要專任的現任國民學校教員？ 

沈簡任視察溪南：現在都要是專任的合格教師。 

羅委員致政：你們就是把它明確化，變成現職、專任教師？ 

沈簡任視察溪南：是。 

呂委員玉玲：我還是有意見。因為我們立這個法的先決條件就是根據 12 年國民義務教育這個部分

，來訂定五專前三年比照高中職，對不對？你說緩召要顧及教師的公平性，那對 12 年國教學生

的公平性就沒有了啊！所以，我希望用一致性來處理。好不好？ 

沈簡任視察溪南：五專前三年那部分是規範在高級中等教育法的「學費補助」裡面，並沒有特別提

到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包括五專的前三年，也就是說，法規上沒有這樣的規定。 

主席：所以，五專前三年不算是 12 年國教的範疇，是這樣嗎？ 

沈簡任視察溪南：法令上並未明確規範它是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的範疇，但是，學費的部分有補助

。 

主席：你還是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我的意思是說，今天如果我的孩子去念五專，那算不算沒有盡到

他應該受 12 年國教的義務？你懂我的意思嗎？你雖然有補助他學費，但是，你剛剛講「法律上

它沒有涵蓋到 12 年國教的範疇裡」，也就是說，於法並沒有明定。對不對？ 

沈簡任視察溪南：兩者適用不一樣的法規啦！ 

主席：所以，現在那些去念五專的孩子，到底算不算完成 12 年國教？ 

沈簡任視察溪南：因為他後面還有兩年的專科教育啊！ 

主席：所以，他只要念三年就算完成 12 年國教了？ 

沈簡任視察溪南：不是。它是五專，前三年是屬於高中階段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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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的意思是說，教育部你們要把它界定好，因為這樣子是很模糊、很矛盾的。你們又給它補

助，但是，又說你們沒有在法律上去明定它屬於 12 年國教的範圍，這樣會讓家長或學生變成無

所適從。我如果今天去念五專，拿了你們的學費補助，然後，你們又跟我說：「那不是 12 年國

教。」這不是很奇怪嗎？那他是不是還要再去念一個高中，來完成 12 年國教？不是嘛！所以，

教育部你們自己的立場是什麼？如果是只要五專就算 12 年國教的一部分，你應該很清楚地講明

，如此一來，這個問題就解決了，根本不用再討論了。 

沈簡任視察溪南：主席，我們是說五專前三年屬於高中、職這個階段，但它後面還有兩年的專科教

育，所以，這部分我們沒有去規範它，但專科學校法裡面有規範。 

主席：所以前三年算同等學歷。是嗎？ 

沈簡任視察溪南：他們也可以轉學到高中、職來啊！ 

主席：今天如果他在五專念了三年，你們可不可以發給他高中畢業證書？假設他五專沒有畢業，但

在他五專念了三年，他可不可以申請高中證書？ 

沈簡任視察溪南：不行。 

主席：同等學歷測驗可以嗎？ 

沈簡任視察溪南：參加學力鑑定考試就可以。 

主席：還要參加學力鑑定考試？ 

沈簡任視察溪南：對，但是他也可以轉學到一般的高中、職去念。 

主席：我知道。轉學當然可以，但是，他已經在五專念過三年，轉到一般高中、職，是從高一、高

二還是高三讀起？ 

沈簡任視察溪南：要看他在專科學校所就讀的年級，然後，比照轉學到一般高中、職。 

主席：他如果已在五專念了四年，要轉去哪裡？高四？ 

沈簡任視察溪南：他也可以降轉。 

主席：所以，原則上今天我們清楚了一件事，那就是五專念三年就等同於完成 12 年國民義務教育

。對不對？ 

沈簡任視察溪南：不能這樣認定。 

主席：這不在國防、外交的範圍。 

陳司長正棋：報告委員，我們還是建議維持行政院的版本，如果有一個數據出來，大家要增訂的話

，再增訂。 

主席：我覺得這應該要有一個附帶決議，就是說，剛剛呂委員所提臨時動議的部分，看能否用附帶

決議去處理它。因為你今天列出來，是因為我們從 9 年的國民義務教育改為 12 年國教，所以，

你才提出這一個修法嘛！是不是只要是符合 12 年國教範圍內的專任教師，都能夠適用緩召？在

五專的這部分，是不是把呂委員的修正動議列入我們的附帶決議裡面？這樣的話，行政部門要

執行時，它可以作為參考。而且，變成在實務上、在執行的認定上，給國防部一個彈性，但是

，你們可能必須往這個附帶決議的精神去走。這樣可以嗎？ 

劉委員世芳：報告主席。在法令的部分若是用附帶決議，反而會造成很多空窗，這樣變成授權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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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很大的行政裁量權，可能你喜歡他，就讓他緩召；不喜歡他，就說：「對不起！這個法條

沒寫。」所以，我覺得，如果要納入，就要寫清楚；否則，就不要，這樣比較好。因為我們這

個不是一個決議，是一個法律的訂定，所以，用附帶決議的話，比較奇怪一點。 

呂委員玉玲：就是因為我們在 103 年開始實施 12 年國教，所以，你們才把高中增列進去，你們立

這個法的時候，就寫 12 年國教，本席所提的「五專前三年」，其實就符合你們所提的這個法律

。所以，你們就把這個部分納進去，到時候你們就可以彈性處理嘛！是不是這樣？事實上，高

職、五專前三年也都沒有問題啦！是不是先這樣定下去？ 

主席：國防部有沒有意見？教育部有沒有意見？ 

沈簡任視察溪南：教育部同意這個修正意見。 

陳司長正棋：國防部沒有意見。 

鄭主任秘書世榮：報告委員會，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照呂委員等所提修正動議通過，其餘部分

按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主席：第四十一條修正通過。 

進行第四十四條。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四十四條  國民為國服兵役時，享有下列權利： 

一、在營服役或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期間，學生保留學籍，職工保留底缺年資

。 

二、在營服役或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期間，其家屬不能維持生活時，應由政府

負責扶助之。 

三、因服戰時勤務或執行公務受傷殘廢者，政府應負教養之責，或依其志願資送

回鄉。 

四、戰死或因公殞命者之子女，其家庭無力教養時，政府應負責教養至其成年為

止；戰訓或因公殞命者之遺族，比照國軍退除役官兵遺眷，由政府依相關法令

妥善照顧。 

五、戰死或因公殞命者，政府應負安葬之責，並建祠立碑，定時祭祀，列敘方志

，以資表彰。 

六、因病或意外死亡之現役軍人及其配偶、前款現役軍人之配偶，得葬厝於軍人

公墓。 

七、其他勳賞、撫卹、保險、傷亡慰問、安養津貼及優待等法令規定應享之權利

。 

前項第六款規定，於國軍退除役官兵取得榮譽國民證之本人及其配偶死亡者，準

用之。 

第一項第六款及前項所定事項，政府得視財政狀況審酌辦理之；其資格、程序、

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國防部、內政部分別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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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國防部資規司陳司長說明。 

陳司長正棋：主席、各位委員。為落實政府照顧國軍官兵及其配偶的政策，兼顧符合執行的現況；

另外，為配合國軍募兵制的推動增加誘因，所以，建議依行政院版本通過。 

主席：請問各位，對本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有關兵役法第十七條、第十八條、第三十七條、第四十一條及第四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業已

審查完竣，報請院會審議，請問各位，院會審議前是否需要經黨團協商？我看應該是沒有需要

，因為剛才在審查過程中對該修訂的我們都已經做了修訂，所以，本案提報院會討論前不須再

經黨團協商。 

現在就請各位推派一位委員在院會審議本案時做補充說明，如果各位沒有意見，就由我代表

審查會做補充說明。 

接下來繼續審查軍人撫卹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進行第七條。 

第 七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因公死亡： 

一、執行公務因而死亡者。 

二、為保衛公共安全或救護公物，因而死亡者。 

三、為救護公共災害，因而死亡者。 

四、在營區內發生意外或猝發疾病，因而死亡者。 

五、往返營區途中發生意外或猝發疾病，因而死亡，該意外或疾病與服勤具有因

果關係者。 

六、公差遇險或罹病以致死亡者。 

七、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死亡。 

前項各款原因所致之傷殘，為因公傷殘。但第四款、第五款因慢性疾病所致之傷

殘，不適用之。 

主席：請問各位，對本條有無異議？ 

請國防部資規司陳司長說明。 

陳司長正棋：主席、各位委員。對委員所提第七條修正條文，國防部表示同意。 

羅委員致政：建議本條第一項第七款「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死亡」之後增加一「者」字。 

劉委員世芳：其實，現行勞動法規中對於「過勞死」的定義還不是很完備，本條例這次修法在第七

條裡增加「過勞死」的規定，經過剛才幾位委員的討論，我們了解可以這樣施行，惟現行軍保

中並沒有「過勞死」這個名詞，所以，未來能否順利執行，不無疑問。請問陳司長，目前軍保

中有無「過勞死」的名詞？ 

陳司長正棋：有的。 

劉委員世芳：既然有這個名詞，請問「過勞死」的定義為何？ 

陳司長正棋：就是指長期戮力公務，造成身心不堪負荷的狀況。 

劉委員世芳：我們都知道，有些人的死亡是因為猝死，包括突然急性中風等等，這跟「過勞死」的

情況顯然不一樣；請問今天國防部列席人員有無軍醫在場？如果有，是否請你解釋一下：在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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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因為執行勤務而致「過勞死」的定義，跟勞保「過勞死」的定義如何作一區分？ 

主席：請國防部軍醫局吳局長說明。 

吳局長怡昌：主席、各位委員。國軍對這方面的定義，事實上，我們也是援引勞動部相關法規，包

括工作的時數、發病前 6 個月的加班時數等等，針對其工作負荷，在職業醫學上都有判定的標

準。 

劉委員世芳：也就是說，勞動條件也應放進定義規定中。請問，對投保軍保的陸海空各軍種軍士官

，在勞動條件上你們將如何認定他連續加班或是在 6 個月內加班時數的都超過他的工作負荷？

以空軍來說，必須看飛行時數；至於海軍方面，比如潛艦一出去就 60 天，難道這 60 天都可以

報加班嗎？若果如是，是否只要生病致死都可以被認定為「過勞死」嗎？ 

吳局長怡昌：應該是依據他本身執勤的時間跟他的工作紀錄…… 

劉委員世芳：我的意思是就你的醫療專業來看，對所謂「過勞死」，一定會認為這裡面有很多成因

，而當人在勞動的過程中，超過每日法定 8 小時之後，除每小時可報加班費之外，還有加發原

來薪俸的三分之一，請問你們軍方在這方面是如何定義的？ 

陳司長正棋：其實，軍職人員並無所謂的加班，只要任務需要，我們就要執勤，而且，即便是工作

超過 8 小時，之後第 9 小時也只發給誤餐費，並無加班費的發給。 

劉委員世芳：可是剛才軍醫局吳局長卻說…… 

吳局長怡昌：剛才我主要是針對猝死，以及過勞死的條件做說明。 

劉委員世芳：對，剛才吳局長提到猝死的條件時，講到要看死者生前 6 個月內加班時數，請問你們

對這部分有無訂出具體數據，以說服大家都能認同死者在這 6 個月內的加班狀況確實是屬於戰

備期，如果沒有這項數據可資認定，我們認為，不論是猝死或過勞死，在認定上都太過籠統。

本席以為，如果你們今天對過勞死的定義是比照勞動部的處理方式，必須再看看軍保中有無這

樣定義，否則就有可能產生空窗期的問題。 

陳司長正棋：我們有訂定過勞死的規定，而且已在 104 年的 1 月 1 日通過施行。 

劉委員世芳：如果你們對國軍確有通過這樣的規定，本席當然就予以尊重。 

主席：請問各位，對本條還有無其他意見？（無）無其他意見。 

針對本條，除照羅委員提議於第一項第七款「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死亡」之後增加一「

者」字之外，其餘文字均照提案條文通過，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修正通過。 

接下來進行第三十三條。 

第三十三條  申請撫卹及請領各期撫卹金之權利，自各該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因十年間不行使

而消滅。但因不可抗力之事由，致不能行使者，自可行使時起算。 

前項因不可抗力事由不能請領或續領撫卹金者，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得保

留其請領及續領撫卹金之權利，並依實際具領時之給與標準發給之。 

主席：請問各位，對本條有無異議？ 

請國防部資規司陳司長說明。 

陳司長正棋：主席、各位委員。對第三十三條修正條文，國防部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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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本條這次修正非常簡單，就是配合行政程序法作一修正。如果各位委員沒有其他意見，就照

修正條文通過。 

有關軍人撫卹條例第七條及第三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業已審查完竣，報請院會審議，請問各

位，院會審議前是否需要經黨團協商？我看應該是不用。至於院會審議時我們要推派一位委員

在院會審議本案時做補充說明，如果各位沒有意見，就由我代表審查會做補充說明。 

另有賴委員瑞隆提出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並請行政院於兩週內答復。 

賴委員瑞隆書面意見： 

1.本席長期關注 205 兵工廠遷移時程，終於在 3 月 24 日經協調，國防部預計 4 月底與市府簽

訂工程協議代辦書、5 月底與市府簽訂合作意向書，搬遷期程也從八年改為四年為目標，這樣的

改變是多方共同努力的成果，不過年初，部長對媒體表示：自己最擔心的是地方政府不斷要求

軍方釋出土地進行活化。對照部長年初談話，剛好不謀而合，難怪土地釋出緩慢，因為根本不

想釋出活化。對照這樣的態度，國防部對本席承諾縮短期程的 205 兵工廠遷移是否只是應付？ 

2.根據 103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指出，截至民國 103 年底止，政戰局列管之空置眷

地計 8,940 筆，面積 1,223.03 公頃，已處分 1,900 筆，面積 310.67 公頃，未處分 7,040 筆，面積

912.36 公頃。審計部進一步指出，自民國 85 年 11 月 1 日經行政院核定納入改建總冊，迄今已歷

18 年，可計價土地雖已委託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估價標售，惟未追蹤管制該署估價或標售作業進

度，公共設施用地亦未積極洽地方政府辦理撥用，或研議具體活化作為。審計部認為國防部雖

訂有執行進度管制表，但未能針對各類肇因，訂定後續處理程序及管制作為，致營地釋出成效

欠佳。 

3.眷改基金七百五十億錢坑，國防部計畫預計以標售土地方式填補，以高雄市而言，陸、海

、空三軍，廢棄眷地約占 323 公頃，國防部不應將眷地當作個人資產處理，應透過都市計畫檢

討與地方政府合作。例如：配合地方政府興建社會住宅及合宜住宅、回饋公共設施用地、提供

簡易綠美化土地、合作地上權招商等。試問國防部針對上述做了什麼？還是只是一手賣地換現

金，一手抱怨地方政府？ 

主席：今天的會議就到此結束，現在散會。 

散會（12 時 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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